
闋
於
「
人
民
集
會
遊
行
權
」

之
判
決

1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十
九

辑

第
三
百
十
五
頁
至
第
三
百
七
十
二
頁

譯
者
：
劉
孔
中

1.
 

人
民
透
過
行
使
集
會
自
由
而
撗
極
#
與
政
治
意

凫
及
意
思
形
成
過
程
的
權
利
係
屬
民
主
共
同
體
不
可
或
缺
的
功

 

能
要
素
。
此
項

S

由
權
的
此
種
蕋
本
意
義
，
在
立
法
者
制
定
限
制
基
本
權
的
規
範
時
以
及
官
署
及
法
院
解
釋
、
適
用
道
 

些
規
範
時
應
遵
守
之
。

2.
 

集
會
法
關
於
申
報
室
外
活
動
之
義
務
以
及
關
於
其
解
散
或
禁
止
的
規
定
，
若
在
解
釋
及
適
用
時
斟
酌
下
列
二
點

 

，
則
符
合
憲
法
的
要
求
：

⑻
申
報
義
務
不
及
於
突
發
的
示
威
以
及
違
反
義
務
者
並
不
當
然

铅
致
解
散
或
禁
止

/

(b)
只
有
在
嚴
格
遵
守
比
例
原
則
下
，

爲
了
保
護
相
等
價

値
之
法
益
不
受
直
接
且
可
得
而
知
情
況
可
能
導
出
之
危

 

害

，
始
准
許
解
散
或
禁
止
。

3.
 

阈
家
官
署
應
以
和
平
進
行
的
大
規
模
示
威

爲
模
範
，
以
利
於
集
會
的
方
式
處
遇
，
並
不
得
在
缺
乏
充
分
理
由
的

 

情
況
置
行
之
有
效
的
經
驗
不
顧
。
主

辦

人

|

方
越
是
願
意
採
取
取
得
信
賴
的
措
施
或
有
利
於
示
威
的
合
作
，
背
署
基
於



公
共
安
全
受
危
害
而
干
涉
所
受
到
的
限
制
應
該
更
嚴
格
。

4
若
不
需
憂
廉
示
威
在
大
體
上
會
探
取
不
和
平
的
過
程
，
或
主
辦
人
及
其
支
持
者
會
追
求
此
種
過
程
或
至
少
贊
許

 

此
種
過
程
，
則
在
卽
使
各
別
個
人
或
少
數
人
有
可
能
採
取
越
軌
騷
亂
的
情
形
，
和
平
參
與
人
之
憲
法
授
予
每
個
人
民
之

 

集
會
目
由
仍
應
受
到
保
護
。
遇
有
上
述
情
形
而
對
活
動
整
體
所
作
之
預
防
挂
禁
止
必
須
以
對
危
檢
預
估
設
有
嚴
格
要
求

 

，
以
及
窮
蛊一

切
合
理
、
可
適
用
且
有
助
於
實
現
和
平
示
威
者
之
基
本
楢
利
的
手
段
爲
前
提
要
件
。

5.
 

行
政
法
院
在
暫
時
的
權
利
保
護
程
序
，
卽
腱
以
較
嚴
格
之
審
査
而
考
置
到
示
威
禁
令
之
立
卽
執
行
原
則
上
f

 

局
地
妨
礙
基
本
摧
之
實
現
。

6.
 

論
及
法
官
造
法
(richterliche

 Rs
h
t
s
f
o
r
t
b
i
l
d
u
n
g

 
)
的
界
限
。

第
一
庭
~
九
八
五
年
五
月
十
四
日
之
決
議

1

 
'

關
於
I
1.
P
先
生
及
2
P
女
士
針
對
⑻
低
薩
克
森
邦
及
史
列
斯
維
希
—
赫
爾
斯
坦
邦
高
等
行
政
法
院|

九

八

|

年
 

二
月
廿
八
日
之
決
議
，
(b)
史
坦
堡
縣
縣
長
一
九
八
一
年
二
月
廿
三
日
之
一
般
行
政
處
分
，
以
及
關
於
n
l.
s
律
師
及
2.
 

W
先
生
針
對
⑻
低
薩
克
森
邦
及
史
列
斯
維
希
—
赫
爾
斯
坦
郭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一
九
八
一
年
二
月
廿
八
日
之
決
議
，
(b).
史
 

列
斯
維
希
—
赫
爾
斯
坦
邦
史
列
f

希
行
政
法
院I

九

八I

年
二
月
廿
七
日
決
議
，
(c)
史
坦
堡
縣
縣
長I

九

八I

年
二
 

月
廿
三
之I

般
行
政
處
分
所
提
憲
法
訴
訟
之
程
序
。



判
決
主
文
：

I
、
低
薩
克
森
邦
及
史
列
斯
維
希
丨
赫
麗
坦
弗
高
等
行
政
法
院I

九

八

I

年
二
月
二
十
八
曰
決
議
判
決
針
對
第

 

I

審
裁
判
所
提
上
訴
勝
訴
部
份
，
侵
害
憲
法
訴
訟
提
起
人
依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與
基
本
法
法
治
國
家
原
則
結
合
所
享
有
之

 

基
本
楢
利
，
應
予
撤
銷
。
本
案
發
囘
該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。
 

n
、
n
案
憲
法
訴
訟
提
起
人
之
憲
法
訴
訟
M
予
駁
囘
。

I
、
史
列
斯
維
希
—
赫

坦

邦

龎

支

付

憲

法

訴

訟

提

起

人

所

支

出

的

必

要

費

用

"

判
決
理
由
：

A
 '

本
案
之
憲
法
訴
訟
涉
及
針
對
反
對
在
布
洛
克
城
(B

r
o
k
d
o
r
f

 
)
設
立
核
能
電
廠
之
示
威
所
頒
布
之
禁
令
。
其
主

 

要
客
髄
係
有
關
縣
長
以
一
般
行
政
處
分
所
預
防
性
頒
布
的
、
而
且
得
到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支
持
时
示
威
禁
令
的
立
卽
執
行
。

I

、

1.
除
了
意
見
自
由
，
特
別
就
是
集
會
自
由
此
一
基
本
權
可
以
做
爲
確
保
示
戚
自
由
的
憲
法
上
的
基
礎
：

(
基
本
法
)
第
八
條

⑴
德
國
人
民
享
有
不
f

報
或
許
可
而
和
平
且
不
携
帶
武
器
集
會
之
權
利
。



⑵
此
項
權
利

■*
室
外
集
會
之
場
合
得
以
法
律
或
依
據
法
律
限
制
之
。

I
九
五
三
年
七
月一

 

i

十
四
曰
公
布
1

九
七
八
年
十I

月
十
五
曰
修
正
的
集
會
遊
行
(
集

會

法

)
對
此
有
進
一
步

 

的
規
範
(
聯
邦
法
律
公
報
1

1

七
八
九
頁
)
。
該

法

第I

條
強
諝
毎
個
人
主
辦
公
開
集
會
、
遊
行
以
及
參
加
此
種
活
勤

 

之
權
利
。
該
法
第
三
節
是
關
於
「
室
外
公
開
集
會
遊
行J

之
規
定
：

第
十
四
條

⑴
須
在
室
外
主
辦
公
開
集
會
或
遊
行
者
，
至
遲
媒
於
宣
佈
活
動
四
十
八
小
時
之
前
向
主
管
機
關
提
出
申
報
並
說

 

明
集
會
或
遊
行
之
客
髖
。

⑵
申
報
中
應
說
明
何
人
對
此
集
會
或
遊
行
負
貴
。

第
十
五
條

⑴
依
做
成
1
§
應
分
時
可
得
而
知
清
況
，
公
共
安
全
或
秩
序
會
受
到
f

或
遊
行
遂
行
的
直
接
危
害
者
，
主
管
 

機
關
得
禁
止
賅
集
會
或
遊
行
或
賦
加
某
些
負
搛
。

⑵
集
會
或
遊
行
未
經
申
報
、
偏
離
申
報
中
之
說
明
、
違
反
負
搶
或
符
合
第
一
項
關
於
禁
止
之
要
件
者
，
主

i

 

.

關
得
解
敗
之
。

⑶
被
禁
止
之
活
動
膘
解
散
。

.

第
十
八
條
規
定
室
內
活
動
的
一
些
規
定
準
用
於
室
外
之
集
會
(
集
會
領
導
人
之
必
要
性
及
任
務
，
糾
察
貝
之
配
置

 

,
破
壞
者
之
排
除
，
解
散
後
撤
敵
參
加
者
之
義
務
)
；
第
十
九
條
規
定
遊
行
的
特
別
規
定
。
第
四
節
含
有
包
括
針
對
被



禁
止
或
未
經
申
報
之
活
動
的
主
辦
人
或
領
導
人
(
第
二
十
六
條
)
以
及
參
加
被
禁
止
之
集
會
(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
I

項
第

 

|
款

〕
之
刑
罰
與
罰
金
規
定C

2
係
爭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及
璲
境
保
護
市
民
運
勤
聯
邦
協
會
在
本
案
程
序
各
以
不
同
理
由
說
明
，
法
律
規
定
不
足
以

 

像
在
布
洛
克
城
所
計
劃
的
大
規
模
示
威
。
爲
了
藤
淸
主
管
機
關
及
主
辦
人
的
那
些
措
施
可
以
有
助
於
大
規
模
示
威

 

和
平
進
行
此
一
問
題
，
聯
邦
內
政
部
長
曾
提
出
有
關
邦
內
政
部
長
的
經
驗
報
告
(E

r
f
a
h
r
u
n
g
s
b
e
r
i
c
M
e

 
)
。
布
洛

 

克
城
示
威
促
使
璜
境
保
護
團
體
成
員
、
瞥
方
代
表
以
及
社
會
人
士
斜
如
何
和
平
解
決
環
境
糾
紛
進
行
對
話
。
其
結
果
經

 

發
表
爲
參
考
輔
助
(
斯
圖
加
特
對
話
，
波

昂

I

九
八
四
)
，
其
中
宣
稱
：

警
方
首
要
的
任
務
在
於
確
保
對
調
節
社
會
糾
紛
而
言
係
屬
重
要
的
意
見
及
集
會
自
由
等
基
本
權
利
不
受
妨
礙
地
被

 

行
使
。
生
態
及
和
平
運
動
基
於
其
自
我
體
認
卽
應
協
力
促
使
政
治
糾
紛
不
流
於
暴
力
。
特
別
重
要
的
是
，

I

切
當
事
人

 

所
具
備
之
對
話
意
願
以
及
因
此
而
產
生
的
持
續
性
接
觸
。
接
觸
有
助
於
相
互
了
解
、
當
事
人
做
情
況
判
斷
、
完
成
其
任

 

務
並
促
使
吾
人
能
較
輕
鬆
面
對
衝
突
的
狀
況
。
瞥
方
不
能
容
忍
違
法
之
行
爲
，
但
致
力
於
以
適
<
翼

賸

情

況

、
彈
性
及

 

合
乎
比
例
的
反
應
避
免
緊
張
情
勢
升
高
，
節
制
行
使
國
家
獨
占
的
暴
力
，
以
適
當
防
禦
性
的
態
度
及
介
入
面
對
新
而
和

 

平
的
行
動
方
式
。
所
有
當
事
人
均
應
努
力
避
免
以
下
性
質
的
措
施
：

不
通
告
集
會
及
行
勤
，

相
互
誠
諷
及
侮
辱
，

過
當
妨
礙
、
威
脅
或
危
害
他
人
之
行
勤
及
措
施
，



示
耿
者
及
警
力
溆
烈
的
行
爲
，

令
人
麈
得
沒
有
必
要
、
過
份
或
難
以
理
解
的
譬
方
佈
署
措
施
，

譬
方
及
民
間
團
體
或
主
辦
人
，
當
然
還
有
政
治
人
物
沒
有
必
要
的
實
力
展
現
。

n

、

1.-
在
布
洛
克
城
赛
刻
並
建
立
核
能
電
廠
是
行
政
法
院
訴
訟
的
客
髗
，
並
自
一
九
七
六
年
起
引
發
多
起
示
威
I

其

 

中
部
分
是
不
和
平
。
經
過
四
年
停
工
於
一
九
八O

年
底
傳
來
S

施H

的

消

息

，
於

是

在

I

九
八
一
年
初
就
開
始
了一

個
大
規
模
示
威
的
準
備H

作

。
H

十
個
市
民
運
動
團
贈
於
科
馬
(K

o
l
l
m
a
r

 
)
召
開
的
籌
備
會
中
決
議
，
號

召

一

個

-
 

.

.

.

 

.

國
際
蛀
的
大
規
模
示
威
。
來
自
六
十
個
市
民
運
動
團
趙
及
其
他
組
織
的
四
百
位
代
表
在
~
九
八
一
年
二
月
十
四
曰
於
漢

 

諾
威
召
賭
的
會
議
中
，
將

I

九
八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、
星
期
六
訂
爲
示
威
曰
。
他
們
透
過
傳
單
.、
宣
傳
看
版
以
及
報

 

紙
呼
籲
在
全
國
邀
請
參
與
。
新
聞
界
自
始
卽
關
切
該
預
定
之
示
威
並
預
期
它
會
流
於
暴
力
。

根
據
環
境
保
護
市
民
運
動
聯
邦
協
會
的
陳
述
，
此
項
示
威
的
最
終
方
案
是
在I

九
八
一
年
二
月
二
十I

曰
才
通
過

 

。
根
據
此
方
案
，
陸
縝
到
逹
的
示
威
參
與
人
應
眵
在
距
離
建
築H

地
九
公
里
的
小
城
韋
斯
特
(W

U
s
t
e
r

 
)
所
畢
行
的

 

序
幕
大
會
上
集
合
；
遊
行
隊
伍
預
計
十I

點
左
右
向
布
洛
克
城
前
進
，
並
於
十
三
點
左
右
在
建
築H

地

旁

、
由

I

位
農

 

民
所
提
供
的
草
地
上
舉
行
閉
幕
大
會
i
s
!些
活
動
原
本
預
計
在
下
個
星
期I

卽

I

九

八

一

年
二
月
二
十
三
曰
，
提
出
申

 

報

。
2

另
一
方
面
，
史
坦
堡
縣
縣
長
於
一
九
八
一
年
一
月
卽
開
始
準
備
計
劃
。
他
曾
在
二
月
中
旬
考
慮
對
未
經
立
卽
提



出
申
報
的
示
威
將
採
取r

警

告

」
做
爲
第
一
個
措
施
。
未
經
此
種
譬
告
，
他
於
一
九
八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，
星

期

一

 

，
頒
布
禁
止
前
述
示
威
及
其
他I

切
於
一
九
八

I

年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至
三
月I

日
在
建
築
I

地
及
韋
斯
特
低
地
方
圓
二

 

一

◦
平
方
公
里
反
對
該
核
能
電
厥
的
示
威
的I

般
行
政
處
分
。

他
所
提
的
理
由
是
：
申
報
迄
未
依
法
提
出
。
卽
使
已
申
報
的
活
動
亦
S

止

之

。
估
計
會
有
五
萬
人
礬
M

遊
行
的

 

號

召

，
其
中
有
不
少
人
企
圖
用
暴
力
占
領
及
破
壞
建
築
工
地
並
對
人
身
及
物
施
以
暴
行
。
此
外
必
須
擔
心
在
活
動
遂
行

 

中
發
生
重
大
刑
事
犯
行
及
秩
序
罰
犯
行
的
機
率
接
近
百
分
之
百
。
此
項
疑
慮
一
方
根
據
報
紙
報
導
及
數
個
主
張
使
用

 

暴
力
或
至
少
歡
迎
使
用
暴
力
的
圈
皚
所
散
發
的
傳
單
內
容
。
另
一
方
面
目
前
的
經
t

顯

示

，
潛
在
的
破
壞
及
暴
力
人
士

 

有
意
地
利
用
和
平
示
威
者
單
純
的
在
場
爲
其
護
盾
，
特
別
是
一
九
八
〇
年
十
二
月
二
十一

日
以
及
一
九
八I

年
二
月
二

 

曰
分
別
在
布
洛
克
城
及
漢
堡
擧
行
的
示
威
。
幾
乎
可
以
確
定
的
是
，
前
述
二
次
示
威
的
暴
力
人
±
也
會
以
暴
力
的
方
式

 

參
加
預
計
在
布
洛
克
城
舉
行
的
活
動
。

此

外

，
該
縣
縣
長
依
據
行
政
法
脘
法
第
八
十
條
第
二
項
第
四
款
命
令
立
卽
執
行
該
項I

般
行
政
處
分
，
如
禁
令
理

 

由
中
所
說
的
，
它
認
爲
(
此
項
遊
行
活
動
)
會
對
大
衆
的
福
祉
帶
來
不
利
並
造
成
健
康
與
財
物
的
損
害
，
以
及
法
規
範

 

之
違
反
.，保
護
這
些
法
益
應
該
優
先
於
活
動
遂
行
可
能
得
到
的
利
益
-
故
基
於
公
共
利
益
有
立
卽
執
行
的
必
要
。

3.
禁

令

頒

佈

後

，
n

案
的
訴
訟
提
起
人
身
爲
「
保
護
生
命
世
界
聯
盟
I

—
漢
堡
分
會
」
理
事
和
幾
個
其
他
的
人|

 

樣

，
於

.一

九
八
一
年
二
片
二
十
四
日
(
星

期

二

)
以
書
狀
申
報
於I

九

八

一

 ̂

二
月
二
十
八
日
在
核
能
電
廠
建
築H

地

 

的
範
圍
舉
辦
示
威
。
縣

長

於

I

九

八

I

年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的
囘
函
中
指
出
該
項
~
般
行
政
處
分
及
其
中
所
包
含
之
禁
令



三o

。
該
提
起
人
立
卽
針
對
此
信
件
及
該
一
般
行
政
處
分
提
出
異
議
。
I

案
的
訴
訟
提
起
人
亦
於I

九

八

I

年
二
月
二
十
六

 

日

(
星

贴

四

)
以
函
件
對
該
一
般
行
政
處
分
提
出
異
議
，
冋
日
並
以
另
外
二
封
函
件
表
示
，
他

們

將

於一

九
八
一
年
二

 

月
二
十
八
B

在
韋
斯
特
市
集
廣
場
I

I

I

案
之
2.

的
訴
訟
提
起
人
亦
將
在
布
洛
克
城
—

I

與
其
支
持
者
示
威
反
對
核
能

 

電
廠
艏
齡
施H
。

該
縣
縣
長
起
先
並
未
對
所
提
之
異
議
做
出
判
斷
。
史
列
斯
維
希
—
赫
M

斯
坦
邦
行
政
法
院
基
於
申
請
，
以
一
九
八

 
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決
議
命
令
部
分
恢
復
該
異
議
之
延
展
效
力
。
在
譬
方
自
建
築H

地
四
點
五
公
里
至
九
公
里
處
封
鎖

 

街
道
之
範
圍
，
該
法
院
則
維
持
禁
令
之
立
卽
執
行
，
並
指
定
街
道
封
鎖
前
最
多I

百
公
尺
爲
安
全
距
離
。
該
行
政
法
院

 

在
決
議
理
由
中
對
該I

般
行
政
處
分
之
合
法
性
提
出
強
烈
質
疑
；
特
別
是
它
是
否
符
合
比
例
原
則
。
(
該
法
院
認
爲
：
 

)
依
據
所
提
出
的
證
明
，
尉
建
地
設
施
，
特
別
是
將
來
核
能
電
廠
用
地
四
周
之
建
築
圍
牆
使
用
暴
力I

事

，
僅
不
過
具

 

有
相
當
的
確
定
性
。
然
而
由
於
在
簡
易
程
序
不
能
終
局
地
澄
淸
禁
令
合
法
性
的
問
題
，
因
此
有
必
要

I

方
面
斟
酌
集
會

 

目
由
此
項
基
本
植
的
崇
高
意
義
-
另

I

方
面
斟
酌
安
全
與
秩
序
之
維
持
所
具
有
的
公
共
利
益
，
而
衡
量
衝
突
的
利
益
。
 

原
則
上
此
基
本
權
亦
保
障
在
主
辦
人
所
希
望
的
地
點
集
合
此I

權
益
.，
由
反
對
核
能
人
士
所
主
辦
的
示
威
自
然
希
望
在

 

核
電
隞
的
建
地
或
儘
可
能
與
其
鄰
近
之
處
所
集
合=

基
於
目
前
的
知
識
，
爲
了
避
免
對
公
共
安
全
與
秩
序
的
直
接
危
害

 

，
在
核
電
厥
四
周
劃
定
特
定
不
得
示
威
的
範
圍
，
是
正
當
的
。
但
是
整
個
地
區
禁
止
集
會
却
太
過
分
，
因
爲
根
據
目
iff-
 

資

料

，
並
沒
有
會
在
其
他
地
方
發
生
騒
亂
的
跡
象
。
因
爲
單
純
有
可
能
及
指
出
在
漢
堡
曾
因
示
威
而
發
生
騷
亂
，
並
不
 

充

分

。
每

I

個
示
威
都
可
以
以
此
爲
由
遭
到
禁
止
。



4
行
政
法
院
裁
判
雖
然
已
在
曉
諭
救
濟
途
徑
中
指
出
，
該
裁
判
！

_
訴
訟
參
加
人
亦
同
I

關
於
准
允
申
請
之

 

部
份
已
不
得
撤
銷
，
但
是
身
爲
訴
訟
參
加
人
的
地
方
行
政
區
域
、
公
職
人
員
、
縣
長
以
及
公
共
利
益
代
理
人
仍
於
一
九

 

八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(
星

期

五

)
下
午
向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上
訴
。
在
同
天
傍
晚
的
言
詞
辯
論
之
中
n

案
之
訴
訟
提
起

 

人
亦
提
起
上
訴
。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基
於
訴
訟
參
加
人
的
上
訴
以
一
九
八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晚
上
作
成
的
決
議
(

D
o r
v

 

，
一
九
八
一
年
，
四

六

~
頁

)
改

變

第

I

審
裁
判
並
駁
囘
恢
復
全
部
展
期
效
力
之
申
請
。
它
依
據
行
政
法
院
法
第
八
十

條
第
六
頊
第
二
句
的
舊
規
定
不
受
理
縣
長
及
公
共
利
益
代
理
人
之
上
訴
*
並
且
判
決
n

案
訴
訟
提
起
人
之
上
訴
無
理
由

°
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的
判
決
理
由
：
它
認
爲
依
目
前
可
預
見
的
事
實
谰
係
判
斷
，
係
爭
禁
令
是
正
當

◊
無
論
如
何
，
適

-

r

當
的
利
益
衡
量
必
定
也
會
完
全
證
實
立
卽
執
行
的
合
法
性
。
大
多
數
的
示
威
參
與
人
是
要
以
和
平
的
方
式
表
達
其
確
信

 

:
他
們
M

以
原
子
能
製
造
能
源
的
方
式
感
到
無
比
的
憂
慮
。
然
而
多
數
而
且
一
定
是
絕
大
多
數
的
善
意
示
威
人
却
無
法

 

擔

保

，
能
排
除
少
數
但
層
面
廣
泛
而
執
意
採
取
暴
行
的
示
威
人
。
自
傳
單
、
其
他
的
公
開
宣
傳
以
及
螫
方
與
附
近
居
民

 

從
以
前
示
威
所
得
到
的
經
驗
顯
示
，
爲
數
不
少
的
參
與
人
要
以
不
和
平
及
使
用
暴
力
的
方
式
示
威
。
根
據
社
區
共
同
體

 

代
理
人
的
陳
述
，
該
地
區
的
居
民
爲
防
範
破
壞
而
探
取
防
護
措
施
，
甚
至
離
開
住
處
向
有
關
當
局
尋
找
救
助
。
此
種
對

 

公
共
安
全
與
秩
序
危
害
的
程
度
，
使
得
有
關
機
關
有
義
務
探
取
適
當
的
手
段
對
付
這
種
危
險
。
如
果
有
關
機
關
能
適
時

 

與
負
責
主
辦
示
威
的
單
位
達
成
協
議
，
示
威
過
程
中
的
安
全
措
施
在
如
此
不
尋
常
的
範
圍
及
地
緣
的
特
殊
性
下
仍
有
可

 

能
發
揮
效
用
。
在
協
議
的
過
程
也
可
以
討
論
，
是
否
不
在
預
定
示
威
區
域
裏
的
田
野
、
道
路
以
及
小
市
鎭
，
而
在
比
較

三

f



三
二

適
合
的
場
所
舉
行
此
大
規
模
的
示
威
，
例
如
可
以
建
議
在
體
育
場
或
其
他
適
合
群
衆
活
動
的
空
間
，
而
無
損
於
示
威
意

 

念
持
續
不
斷
的
表
達
。
然
而
卞
：管
機
關
旣
無
法
得
知
示
威
的
負

责
領
導
也
無
法
得
知
示
威
的
步
驟
。
此
一
將
達
到
鮮
知

 

其
規
模
的
示
厥
在
開
始
前
五
天
仍
未
依
集
筲
法
第
十
四
條
申
報

D
這
不
僅
對
行
政
法
院
所
措
定
的
範
圍
，
而
且
對
該

|

 

般
行
政
處
分
所
指
出
的
其
他
地
區
之
公
共
安
全
產
生
直
接
的
危
害
。

(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接
着
認

爲
：

〕
總

之

，
在
該
示
威
禁
令
及
其
立
卽
執
行
命
令
中
並
沒
冇
裁

a

錯

誤

。
憲
法
保
障

 

的
集
曾

«
由
_刷
於
室
外
集
會
之
部
分
，
依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第
二
項
之
明
文
規
定
，
係
受
到
集
铃
法
的
限
制
。
不
遵
守
集
 

會
法
之
規
定
者
，
應
承
受
主
管
機
關
最
重
可
預
防
性
地
禁
止
示
威
等
不
同
措
施
。

I

般
而
論
，
有
問
題
的
是
，
未
經
申
 

報
的
集
會
是
否
皁
有
匕
被
憲
法
規
定
的
申
報
義
務
限
制
其
保
障
的
基
本
法
保
護
。
最
後
要
質
問
，
現
行
有
效
的
集
筲
法

 

規
定
到
底
能
否
掌
握
此
種
規
模
的
示
威
。
一
如
法
院
已
在
他
處
所
言
，
言
論
：我
達
及
集
會
自
由
賦
予
大
規
模
示
威
主

辧

 

人
一
狴
在
集
會
法
只
被
零
星
規
範
的
重
要

蓣
務
。
爲
了
解
決
當
初
立
法
者
未

预
兒
的
問
題
，
應

該

進

I

步
發
展
這
此
一
一
義

 

務

。
5.
H

業
之
訴
訟
提
起
人
於

I

九

八

I

年
二
月
二
十
七
日
晚

jh

尙
提
出
憲
法
訴
訟
。
他
同
時
所
提
發
佈
臨
時
命
令
( 

e
i
n
s
t
w
e
i
l
i
g
e

 A
n
o
r
d
n
u
n
g
)

之
申
諦
被
駁

囘

C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五
十
六

册

 '
第
二
四
四
頁
)
。
儘
管
如

 

此
，
示
威
在
遠
超
過
五
萬
人
的
參
與
之
下
依
然
擧
行
。
其
中
發
生
越
軌
的
暴
力
行

爲
。
至
於
可
否
將
此
示
威
整
體
評
價

 

爲

和
平
示
威
，
並
沒
有
一
致
的
見
解
。
臀
方
決
讅
在
經
過
搜

査
身
體
之
後
，
也
讓
示
威
者
通
過
行
政
法
院
所
指
定
的
封

 

鎖
線

=



該
縣
縣
長
是
在I

九
A

1
年
%
季
憲
法
訴
訟
被
提
起
之
後
才
對
被
提
起
之
異
議
裁
決
並
駁
囘
之
。
I

案
訴
訟
提
起

 

人
對
此
上
訴
/
迄
今
仍
未
判
決
。
I

案
訴
訟
提
起
人
認
爲
上
訴
的
動
機
因
時
間
經
過
而
不
存
在
，
但
是
對
其
於
示
威
日

 

期
前
已
針
對
禁
令
之
立
卽
執
行
所
提
出
之
憲
法
訴
訟
仍
有
楢
利
保
護
之
必
要
。

訴
訟
提
起
人
之
憲
法
訴
訟
係
針
對
該
一
.般
行
政
處
分
之
立
卽
執
行
以
及
高
等
行
致
法
院
的
判
決
。
此

外

，
n

案
訴

 

訟
提
起
人
攻
擊
M

I

審
行
政
法
院
決
議
關
於
允
許
示
威
禁
令
立
卽
執
行
亦
及
於
建
地
四
周
較
小
的
「
禁
止
區
域
」
以
外

 

範
圍
之
部
分
P

-
J
I

案
之
訴
訟
提
起
人
批
評
：
其
依
據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及
第
五
條
之
基
本
一i

利
被
侵
害
。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在
本
案

 

對
其
勝
S

望
做
鍺
誤
的
判
斷
，
所
做
的
利
益
衡
量
亦
不
充
分
。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條
廣
泛
的
一
般
條
款
是
否
未
抵
觸
基

 

本
法
第
五
條
及
第
八
條
所
規
定
之
基
本
權
、
是
否
符
合
此
基
本
權
在
民
主
國
家
對
意
見
形
成
之
基
本
意
義
，
已
很
有
疑

 

問
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主
管
機
關
不
得
依
其
判
斷
認
爲
和
平
示
威
者
中
可
能
混
有
會
對
示
威
對
象
施
暴
的
人
士
，
就

禁

止

I

 

個
和
平
的
示
威
D
透
過
奐
方
理
智
的
行
爲
可
以
節
制
另
懐
目
的
或
試
圖
暴
行
的
少
數
人
士
，
其
前
提
是
有
關
機
關
不
以

 

情
緒
性
的
聲
明
促
使
情
勢
升
髙
。
由
於
至
少
訴
訟
提
起
人
打
算
和
平
地
示
威
，
並
且
就
此
提
出
個
人
保
證
，
有
關
機
關

 

的
任
務
就
是
針
對
破
壤
人
士
探
取
措
施
並
保
護
和
平
的
示
威
者
。
示
威
大
體
上
確
實
是
和
平
進
行
。
市
民
的
恐
懼
相
當

 

程
度
是
來
目
於
主
管
機
齣
的
新
閭
政
策
及
媒
艟
不
斷
製
造
焦
慮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該
項
涵
羞
面
積
廣
泛
的
預
防
性
遊
行
禁

 

令
挺
觸
比
例
原
則
。
該
一
般
行
政
處
分
所
提
到
的
資
料
不
過
指
出|
遅
小
團
趙
在
建
築H

地

施

暴

。
在
當
時
警
力
佈
署



下

，
最
起
：媽
可
以
賦
予
預
足
在
韋
斯
特
舉
行
的
示
威
某
迦一

負
搶
而
准
允
之
。
邦
議
會
所
有
黨
團
於I

九

八

I

年
二
月
二

 

十
四
日
的
一
致
決
議
中
亦
支
持
：
雖
然
不
在
建
地
或
布
洛
克
城
舉
行
活
動
，
但
接
受
在
其
餘
地
區
的
和
平
示
威
。

H

E
案
訴
訟
提
起
人
主
張
：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違
反
舊
行
政
法
院
法
第
八
十
條
第
六
項
第
二
句
的
明
文
規
定
，
受
理
 

S

參
加
人
的
上
訴
，
卽
侵
犯
其
基
本
權
利
。
言
詞
辯
論
時
公
平
程
度
之
要
求
被
破
壊
，
因
爲
法
院
片
面
受
到
縣
代
表

 

及
訴
訟
參
加
人
恐
佈
陳
述
的
影
砮
。
該
涵
盖
面
積
廣
泛
的
遊
行
禁
令
實
際
上
使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及
第
八
條
的
基
本
權
利

 

失

效

。
係
爭
植
類
.的
大
規
模
示
威
是
一
種
自
發
的
行
動
，
並
沒
有
一
般
情
形
下
的
主
辦
人
，
最
多
只
有
發
言
人
士

 .，
在
 

那
麼
多
參
與
豳
_
中
當
然
沒
有

I

個
團1

3

能

爲

另

~
個
圈
證
承
擔
責
任
。
依
據
比
例
原
則
，
頂
多
在
建
地
四
周
二
公
里

 

的

r

禁
止
區
域
」
禁
止
遊
行
是
適
當
，
此
區
域
在
遊
行
期
間
並
沒
有
任
何
可
以
破
壊
的
東
西
。
與
軍
事
演
習
造
成
的
損

 

害
相
比
，
示
既
人
進
入
結
揮
的
土
地
，
並
不
能
被
視
爲
是
眞
正
的
損
害
。
不
可
以
基
於
主
管
機
關
別
人
難
以
査
證
的
、
 

關
於
預
期
使
用
暴
力
的
資
料
而
一
般
地
禁
止
示
威
。
對
絕
斜
有
問
題
的
示
威
對
象
亦
沒
有
充
分
斟
酌
。
其

間

，
漢
堡
電

 

力
公
司
爲
了
避
免
電
力
過
剩
而
能
觀
虧
本
地
出
售
其
核
能
電
厫
的
持
分=

重
要
的
政
治
人
物
亦
承
認
此
電
力
過
剩
是
政

 

治
上
與
企
桊
上
的
錯
誤
決
策
。

IV

針
對
前
述
憲
法
訴
訟
，
聯
邦
內
政
部
長
代
表
聯
邦
政
府
、
史
列
斯
維
^—

a

爾
斯
坦
邦
總
理
代
表
邦
政
府
、
史
坦

 

堡
縣
長
以
原
始
程
序
當
事
人
的
身
分
、
警
察H

會
及
環
境
保
護
市
民
運
動
聯
邦
協
會
均
曾
表
示
意
見
。

1.
聯
邦
內
政
部
長
認
爲
：
係
爭
裁
判
據
以
爲
基
礎
的
集
會
法
之
規
定
符
合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與
第
五
條
之
要
求
，
儘



霍
會
目
由
對
目
由
民
主
的
基
本
秩
序
有
始
創
性
的
功
能
。
集
會
法
第
十
四
條
規
定
的
申
報
義
務
，
只

是

I

種
不
過
分

 

的
負
搛
，
旨

在

I

方
面
確
保
活
勤
儘
可
能
不
受
干
擾
，
另

I

方
面
保
障
他
人
及
社
會
的
利
益
，
它
同
時
也
包
含
主
管
機

 

關
爲
順
利
實
現
集
會
目
的
所
提
供
的
合
作
。
主
辦
人
與
官
署
及
早
的
對
話
、
相
互
査
證
彼
此
的
忍
耐
負
荷
極
限
以
及
斟

 

酌
具
瞪
當
時
利
益
達
成
合
作
等
，
均
有
助
於
大
規
模
示
威
時
避
免
發
生
事
後
的
衝
突
情
況
。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條
是
申
報

 

義
務
的
邏
輯
必
然
結
果
，
它
規
定
漸
進
的
干
預
可
能
性
。
與
法
條
文
字
不
同
的
是
，
未
申
報
之
集
會
不
僅
得
解
散
之
，
 

更
可
以
禁
止
之
。
固
然
本
規
定
一
般
條
款
式
的
範
圍
在
文
獻
上
零
星
地
被
批
評
，
但
是
只
要
考
慮
到
每
個
和
平
集
會
原

 

則
上
許
可
的
推
定
，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的
重
要
內
容
不
會
受
到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條一

般
規
定
的
影
響
。
自
由
的
具
體
界
限

 

亦
不
是
由
行
政
機
關
來
裁
量
，
因
爲
諸
如
公
共
安
全
與
秩
序
等
槪
念
早
已
在
譬
察
法
中
有
確
定
且
符
合
法
治
國
家
原
則

 

的
內
容
。

爲
了
解
釋
及
適
用
集
會
法
之
規
定
(
聯
邦
內
政
部
長
的
)
意
見
書
特
別
考
量
可
榇
證
性
、
法
益
衡
量
、
干
預
的
準

 

則

、
危
險
預
.測
以
及
比
例
原
則
。
(
他
認
爲
：

)
由

於

I

旦
頒
布
集
會
禁
令
，
基
本
權
之
實
現
多
半
只
能
透
過
暫
時
的

 

摧
利
保
護
才
能
達
成
，
因
此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宜
將
其
特
別
注
意
力
新
對
以
下
問
題
：
行
政
法
院
在
簡
速
程
序
中
是
否
考

 

慮
到
與
出
於I

次
性
動
機
有
關
的
基
本
楢
之
實
現
係
蕖
於
具
體
的
情
況
。
官
署
與
法
院
在
解
釋
與
適
用
集
會
法
時
=
面
 

臨
一
個
限
制
性
法
律
與
基
本
權
擔
保
相
互
影
響
的
情
形
，
如
同
在
以
法
律
限
制
意
見
自
由
的
情
形
。
基
本
_權
利
所
具
有

 

設
定
僙
値
的
意
義
特
別
會
影
響r

公
共
安
全
」
及

r

公
共
秩
序
」
等
不
確
定
法
律
槪
念
的
解
釋
。
不
同
於
涵
羞
中
心
法

 

益
且
被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做
爲
主
要
嵌
據
的
公
共
安
全
的
槪
念
，
公
共
秩
序
的
槪
念
廣
泛
到
不
能
直
接
做
爲
基
本
榷
利
行



使
的
限
制
。
依
據
學
說
與
裁
判
的
~
致
見
解
，
單
純
引
起
麻
煩
(B

e
l
a
s
t
i
g
u
n
g

 )
 

一
4
|
管

有
時
持
續
不
斷
I

式
 

的
違
反
秩
序
行
爲
應
被
容
忍
。
任
何
一
個
預
防
性
的
集
會
禁
令
所
涉
及
的
核
心
問
題
是
，
按
照
可
得
而
知
的
事
實
預
測

 

公
共
安
全
與
秩
序
是
否
直
接
受
到
危
害
。
所
預
测
到
對
他
人
生
命
、
健
康
及
所
有
權
直
接
危
害
的
範
圍
及
程
度
，
在
大
 

義
的
示
威
可
以
降
低
官
署
合
法
不
作
爲
的
界
限
。
官
署
在
其
得
裁
壘
的
範
圍
內
若
決
定
干
預
，
就
必
須
遒
守
比
例
原

 

則

。
據

此

，
賦
加
負
擔
應
在
只
能
傲
爲
最
後
手
段
的
禁
止
之
先s

然
而
在
大
規
模
的
示
威
，
賦
加
某
遲
負
擔
的
前
提
正

 

是
要
有
負
貴
人
做
爲
§

人
及
交
涉
對
象
。
若
已
號
召
探
取
暴
行
，
賦
加
負
搛
是
不
足
以
應
付
。
然
而
若
在
大
規
模
示

 

威
可
以
預
期
少
數
暴
力
導
向
人
±
欲
濫
用
示
威
，
則
是
否
應
依
食
際
的
合
諧
原
則
，
在
有
限
度
的
範
圍
容
忍
這
些
不
和

 

平
的
行
爲
，
以
確
保
和
平
示
威
者
基
本
權
利
之
行
使
，
逆
非
沒
有
疑
問
。
一
項
禁
令
的
空
間
範
圍
亦
可
依
警
方
執
法
的

 

策
略
觀
點
而
定
，
否
則
警
方
無
法
有
效
保
讓
示
威
的
對
象
。
另

I

方
面
，
集
會
自
由
基
本
權
亦
保
障
(
示
威
與
示
威
客

 

體

)
具
皚
的
空
間
駙
聯
；
若
有
一
個
特
定
的
示
威
客
體
存
在
，
赵
須
遼
要
能
確
保
某
種
空
間
的
關
係
。

在
評
估
布
洛
克
坡
具
體
的
示
成
禁
令
上
，
(
聯
邦
內
政
)
部
長
認
爲
：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詳
細
討
論
了
集
會
自
由
基

 

本
權
利
與
受
到
保
護
的
團
體
及
個
人
利
益
之
間
的
緊
張
阚
係
。
基
於
在
調
査
證
據
及
評
估
證
據
所
得
到
的
情
況
判
斷
丨

 

在
此
大
規
模
示
威
開
始
前
沒
多
久
B

呈
現
出
來
丨
顧
示
，
被
攻
擊
的
裁
判
旣
未
在
該
禁
令
的
合
法
性
判
斷
上
，
亦
未
在

 

利
益
衡
量
上
對
被
指
爲
逋
侵
害
的
基
本
權
利
有
錯
誤
的
見
解
。

2
史
列
斯
維
希
—
赫
爾
斯
坦
邦
總
理
認
爲
本
憲
法
訴
訟
不
應
受
理
而
且
無
理
由
：
係
爭
禁
令
的
法
律
基
礎
在
憲
法

 

上
並
無
§

。
釾
於
法
律
及
事
實
狀
況
之
整
膣
檢
査
亦
顯
示
，
禁
令
的
構
成
要
件
前
提
確
實
存
在
。
在
大
規
模
示
威
！



些
能
確
保
和
平
進
行
的
條
件
——

及
早
申
報
、
合
作
的
意
願
、
和
平
遂
行
示
威
之
意
向
以
及
嚴
格
而
有
效
的
組
織
I

I

 

都
不
存
在
於
布
洛
克
城
的
示
威
。
建
築
中
的
核
能
電
廠
長
期
以
來
是
公
共
對
立
的
客
體
。
I
A

七
六
年
十
月
三
十
B

首
 

次
有
五
千
名
左
右
的
反
核
人
士
示
威
，
接
着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十I

月
十
六
曰
又
有
一
個
二
萬
人
的
示
威
。
二
次
示
威
均

 

未
經
申
報
，
且
均
發
生
.厳
重
的
暴
力
事
件
。
在
第
二
次
示
威
時
有
八
十
一
名
警
員
受
傷
並
造
成
五
十
萬
馬
克
的
損
害
。
 

在

I

九
八
0
年
十
二
月
二
十一

日
由
環
境
保
護
市
民
運
動
聯
邦
協
會
主
辦
並
經
申
報
的
示
威
共
有
四
千
人
參
加
，
又
導

 

致
十
五
名
警
員
受
傷
的
嚴
重
暴
力
事
件
。
基
於
上
述
的
經
驗
、
所
發
出
的
傳
單
及
號
召
，
必
須
考
慮
到
有
十
分
之I

的
 

參
與
人
有
暴
力
傾
向
，
因
此
會
對
公
共
安
全
與
秩
序
造
成
直
接
的
危
害
。
在
示
威
地
區
及
預
期
參
加
示
威
人
數
如
此
廣

 

大
而
衆
多
的
情
形
，
縱
使
部
署
一
切
可
調
用
丨
—
聯
邦
及
各
邦
已
佈
署
一
萬
名
警
員
I

的
瞥
力
亦
無
法
確
保
示
威
和

 

平
的
進
行
。
示
威
過
程
中
發
生
的
暴
力
行
爲
證
實
官
署
的
預
測
無
誤
。
示
威
當
天
的
淸
晨
就
有I

千
名
大
多
帶
有
安
全

 

帽
的
示
威
者
在
義
澤
候
(H

z
e
h
o
e

 )
以
南
的
封
鎖
處
逼
使
瞥
方
撤
退
。
下
午
在
核
能
電
廠
發
生
暴
力
行
爲
，
約
有
二
 

至
三
千
名
示
戚
者
曾
參
與
。

I

共
有
七
名
餐
員
受
重
傷
、
四
十
名
受
中
度
傷
，
約
有
八
十
名
受
輕
傷
。
完
全
由
於
警
方

 

的
籌
»j
及
靈
活
的
調
度
才
沒
有
遒
致
更
多
人
員
受
傷
以
及
更
大
的
損
害
。
官
署
此
項
基
本
上
是
正
當
的
千
預
行
爲
亦
未

 

羝
觸
禁
止
過
份
原
則
。
因
爲
沒
有
負
責
的
主
辦
人
，
所
以
自
始
就
不
可
能
賦
加
負
擔
。
由

於

I

旦
封
鎖
建
築H

地
有
可

 

能
在
號
召
中
所
提
到
的
其
他
集
合
地
點
發
生
暴
力
行
爲
；
此

外

，
小
的
地
區
以
及
道
路
街
道
網
完
全
不
適
合
於
大
規
模

 

示
威
，
所
以
有
必
要
擴
大
禁
令
所
及
的
範
圍
。

經
過
必
要
的
一
一
衡
，
禁
令
之
貫
徹
此
~
公
共
利
益
明
顯
大
於
逯
行
示
威
的
私
人
利
益
，
因
爲
該
示
威
不
僅
因
爲
未



¥

報

，
而
且
因
爲
發
生
暴
力
，
所
以
顳
然
違
法
並
且
不
享
有
基
本
M
的

保

護

。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對
命
令
立
卽
執
行
所

 

要
求
的
特
殊
公
共
利
益
確
實
存
在
，
因

爲

I

個
歿
有
同
時
立
卽
執
行
的
示
威
禁
令
實
際
上
並
沒
有
意
義
。
本
憲
法
訴
訟

 

提
起
人
並
沒
有
被
假
設
成
打
算
在
建
地
及
韋
斯
特
進
行
不
和
平
示
威
。
然
而
他
們
所
申
報
的
示
威
並
不
能
有
效
地
與
數

 

千
名
有
意
探
取
暴
行
的
人
士
區
別
。
此

外

，
訴
訟
提
起
人
顯
然
也
不
f

區

別

。

.

3.
史
坦
堡
鯀
縣
長
亦
認
爲
示
威
禁
令
及
立
卽
執
行
之
指
示
並
無
可
議
之
處
.

•
官
署
在
頒
布
禁
令
時
是
假
設
，
大
多

 

數
的
示
戚
人
士
是
要
以
和
平
的
方
式
表
達
敎
使
用
核
能
的
危
險
的
憂
搛
。
但
是
在
情
況
的
判
斷
上
，
以
前
示
威
的
經
驗

 

、
有
關
市
民
運
動
的
極
端
化
、
預
測
百
分
之
五
至
十
的
暴
力
分
子
之
參
與
、
可
預
見
的
交
通
混
亂
、
民
衆
日
益
增
加
的

 

不
安
以
及
特
別
是
未
經
申
報
等
是
重
要
的
因
素
。
根

據

經

験

，
經
申
報
的
示
威
比
較
和
平
進
行
，
而
在
欠
缺
申
報
及
負

 

責
主
辦
人
的
示
威
則
有
越
軌
暴
力
之
庚
。
欠
缺
申
報

之

外

，
又
對
公
共
安
全
與
秩
序
有
重
大
危
害
之
示
威
已
不
在
憲
法

 

保

陣
範

圍

之

列

。
稂
據
所
有
經
験
及
已
得
之
資
料
，
在
本
案
即
將
發
生
的
是
一
傕
混
亂
的
、
沒

有

秩

序

的

、
沒
有
人
控

 

制
也
根
本
無
法
控
制
且
帶
有
廉
重
越
軌
暴
力
的
、
規
模
空
前
的
示
威
。
固

然

I

個
活
動
不
會
因
爲
給
暴
力
人
士
越
軌
骚

 

亂
的
理
由
與
機
會
就
會
麵
成
對
公
共
安
全
的
破
壤
。
但
是
在
本
案
只
對
破
壤
者
採
取
行
動
，
並
不
能
確
保
公
共
安
全
。
 

事
後
事
實
的
過
程
證
實
警
方
預
測
的
正
確
性
。
禁
令
之
合
法
性
並
不
能
因
爲
譽
方
基
於
策
略
考
慮
偏
離
第I

審

判

決

、
 

打
開
封
鎖
線
，
並
以

f

行
爲
某
種
程
度
地
控
制
過
程
而
逋
到
懷
疑
。

4
瞥
察
工
會
認
爲
第
一
審
判
決
妥
適
，
上
訴
判
決
則
不
符
合
基
本
權
利
：

卽
使
斟
酌
示
威
權
的
特
殊
民
主
位
階
，
法
律
規
定
仍
滿
足
憲
法
的
要
求
。
目
前
針
對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條
所
表
示
之

 

意
見
在
大
豳
上
値
得
贊
同
。
然
而
該
條
第
一
項
只
是
授
權
禁
止
一
個
具
艟
的
集
會
；
據

此

，

一

個
針
對
數
個
主
辦
人
並



同
時
禁
止
數
個
活
動
的
一
般
行
政
處
分
是
欠
缺
法
律
的
基
礎
。
集
會
法
第

f

四

條

第

I

項
所
規
定
的
申
報
義
務
的

1--
，
要

 

n

的

是

，
阈
家
基
於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及
第
八
條
所
生
的
保
護
義
務
，
應
促
使
並
保
誕
集
會
與
遊
行
。
基
本
權
利
不
受
阻

 

礙
之
行
使
亦
廟
於
公
共
安
金
的
保
護
範
圍
，
因
此
也
是
瞥
察
任
務
的
核
心
。
因

爲
申
報
促
使
有
關
機
關
得
以
保
護
主
辦

 

人
及
#
加
人
的
利
益
，
同
時
探
取
措
施
防
止

闽
體
及
個
人
利
益
受
到
不
必
要
的
損
杏
或
危
害
，
因
此
集
會
法
第
十
四
條

 
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符
合
憲
法
的
價

値
決
定
。

現
行
的
示
威
法

M

以
促
進
和
平
的
方
式
適
用
之
。
花
有
衝
突
可
能
的
活
勑
應
以

r

先
预
防
再
歷
制
」

爲

出
發
點
。 

此
外
應
發
展
新
的
策
略
，
以
便
在
暴
力
發
生
的
時
點
預
防
之
。
根
據
其
他
大
規
模
示
威
的
經
驗
顯
示
，
透
過
#
方
與
示
 

威
主
辦
人
之
會
談
，
可
達
成
諒
解
以
及
協
議
，
它
們
可
促
使
善
意
的
卞
辦
人
在
瞥
方
的
諮
商
下
自
行
且
有
效
地
面
對
潛

 

在
的
破
壞
者
。
#

I

意
的
人
苦
能
不
用
太
擔
心
其
_町
能
的
個
人
後
果
，
而
聲
明
願
怠
單
獨
或
共
间
承
擔
大
規
模
示
威
之

责

 

任

，
亦
是

値
得
吾
人
追
求
之
事
。
若
威
脅
性
的
制
裁
阻
礙
了
此
種
怠
願
，
結
果
就
是
混
亂
不

淸
的
準
備

H

作

。
相

冋
地
 

，
一
個
不
遵
循
比
例
股
則
的
一
般
性
預
防
禁
令
會
經
致
沒
冇
必
耍
的
衝
突
並
破
壤
互
信
合
作
的
基
點
。
若

在

f

個
特
別

孕
含
危
險
的
情
況
下
考

虚
一
個
全
面
的
示
威
禁
令

I

I

在
布
洛
克
城
並
非
如
此

-
-
-

對
於
旣
已
通
告
且
藪
與
人
絕
大

多
數
抱
持
和
平
態
度
的
大
規
模
示
威
，
有
必
耍
事
先
公
告
此
一
非
比
尋
常
的
措
施
，
並
設

i

疋
期
限
給
與
申
報
活
勒
的
機
 

會

。
這
呰
程
序
法
的
基
本
要
求
在
布
洛
克
城
一
案
並
未
被
遵
守
。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應
該
詳
細
審

査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對
法
律
規
定
之
適
用
；
因

爲
在
冇
爭
遘
的
情
形
下
，
示
威
禁
令
之
 

立
卽
執
行
宵
嚴
重
哏
縮
由
的
行
使
=

卨
等
行
政
法
院
的
判
決
在
許
多
觀
點
的
考

a

上
誤
解
了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.及
第
五



四
o

條
的
放
射
作
用
。
在
聊
邦
議
金
靑
少
年
調
査
委
負
會
正
確
地
要
求
比
以
前
更
加
強
區
分
暴
力
與
和
平
的
示
威
者
之
際
，
 

該
法
院
却
價
向
一
個
不
加
匾
別
的
態
度
。
「
擔
保
」
活
勦
能
和
平
進
行
並M

與

人

、
而
是
警
方
的
任
務
。
若
其
他
播

 

施
不
足
以
禁
止
不
和
平
的
過
程
，
可
$

解
散
一
途
。
骸
法
院
針
對
負
貴
協
商
之
領
導
人
物
未
出
面
之
部
分
，
係
忽
略

 

了
此
項
疏
失
也
是
而
且
主
要
是
歸
因
於
頒
布
示
威
禁
令
的
程
序
。
此

外

，
官
署
一
定
知
道
是
誰
公
開
號
召
在
布
洛
克
城

 

示
威
。
該
法
院
的
理
由
欠
缺
說
明
爲
何
在
示
威
客
鼸
以
外
的
其
他
地
方
有
遭
到
危
險
威
脅
的
論
據
。
該
法
院
在
判
斷
危

 

—

況
時
，
堰
依
據
確
實
的
資
料
而
不
是
居
民
單
純
的
恐
懼
，
它
並
且
應
該
問
自
己
：
當
地
之
氣
氛
難
道
不
是
已
受
到

 

外

界

，
特
別
是
媒
艙
，
重
大
的
影
響
。
該
法
院
考
應
將
群
衆
集
會
邐
移
到
體
育
場
，
無
異
強
求
示
威
者
不
向
其
他
人
訴

 

求

；
此
外
此
種
1

方
式
也
不
能
確
保
安
全
。
此
種
活
動
所
帶
來
的
麻
煩
(
交
通
混
亂
)
在
其
他
類
似
的
大
型
活
動
如

 

i

、
嫌
育
及
文
化
活
動
也
會
發
生
。
姑
且
不
諭
上
述
這
些
只
要
其
中
之I

就
可
擻
$
上
訴
判
決
的
批
評
，
此
判
決
也

 

到
對
大
規
模
示
威
不
該
有
的
負
面
評
價
的
影
響
。

4
磨
f

護
市
民
運
動
聯
邦
協
會
亦
鼸
爲
此
憲
法
訴
訟
有
理
由
：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不
僅
確
保I

個
個
人
的
自
由
播

 

利

，
更
M
構
一
個
是
人
民
主
攉
及
民
主
原
則
構
成
部
分
的
政
與
民
主
的
基
本
一I

利

，
它
並
課
予
國
家
促
使
此
目
由

 

概
利
行
使
的
保
護
義
務
。
(
詳
細
諝
#
照

G
e
usr
n
於

ICritiscbe

 Ju
s
t
i
z

 
一
九
八
三
二
八
九
頁
以
下
的
論
文
)
 

。
集
會
法
並
$

分
符
合
此
種
基
本
權
利
観
。
該
法
源
自
徳
意
志
團
體
及
集
會
法
的
欏
威
性
，
依
循
$

在
特
定
主
辦

 

人
領
導
下
、
上
下
組
嫌
嚴
密
、
紀
律
良
好
的
集
會
祺
式
。
然
而
自
七
十
年
代
中
期
以
來
，
特
別
是
反
對
設
置
有
害
環
境

 

©
K

型
計
劃
所
舉
行
較
大
的
示
威
與
其
大
不
相
间
，
並
沒
有
集
會
法
所
謂
的
主
辦
人
及
領
導
人
。
示
威
無
箏
是
多
元
地



由
許
多
基
本
上
平
等
而
部
分
具
有
重
大
意
見
歧
異
的
團
體
及
個
人
所
準
備
，
並
且
在
較
大
的
聚
會
上
無
期
而
公
開
地
被

 

討

論

。
沒
有
論
據
可
以
說
明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只
要
保
護
傳
統
的
集
會
遊
行
類
型
。
因
爲
法
律
規
定
的
申
報
義
務
是
_以
此

 

f

統
類
型
爲
前
提
，
而
且
因
爲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第I

項
亦
確
保
人
民
遂
行
未
經
申
報
之
集
會
的
自
由
，
所
以
集
會
法

 

第
十
四
條
違
反
憲
法
。
同
樣
地
，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條
對
室
外
集
會
禁
止
之
授
權
，
因
爲
對
干
涉
要
件
的
構
成
要
件
規
定

 

不
夠
清
楚
亦
違
反
憲
法
。
根
據
這
些
係
爭
禁
令
據
以
爲
基
礎
的
要
件
，
幾
乎
可
以
禁
止
任
何
一
個
較
大
規
模
的
示
威
；
 

在
每
一
個
較
大
規
模
的
示
威
都
會
有
一
些
可
以
推
斷
出
不
和
平
過
程
的r

資
料
」

。

定W
S
K
，

所
以
已
侵
害
訴
訟
提
起
人
依
據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第
一
項
所
享
有
的
基
本

 

a
i
：

。
該
禁
令
違
反
比
例
原
則
，
忽
略
了
絕
大
多
數
的
參
與
人
—
I
其
中
有
許
多
當
地
的
農
夫
1
丨
是
要
以
和
平
的
方

 

式
示
威
。
一
些
小
的
邊
緣
團
if
的
傳
單
並
不
能
正
當
化
該
禁
令
。
與
警
方
發
生
的
個
別
越
軌
騷
亂
是
來
自
於
該
項
不
合

 

比
t
的
禁
令
。
該
禁
令
更
不
能
因
爲
示
威
未
經
申
報
而
被
正
當
化
，
因
爲
官
署
曾
迴
避
示
威
人
有
意
提
出
的
申
報
，
此

 

外

，
官
署
的
代
表
亦
曾
參
與
所
有
的
籌
備
會
議
。

B

、

本
憲
法
訴
訟
應
受
理
之
。

I

'

憲
法
法
院
審
核
的
客
體
是
該
禁
令
之
立
卽
執
行
以
及
行
政
法
院
對
此
所
爲
之
支
持
。
訴
訟
提
起
人
就
上
述
措
施
涉

 

及
其
已
申
報
之
示
威
之
部
分
係
受
到
直
接
的
不
利
。
該
示
威
之
禁
令一

如̂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曾
正
確
指
出
I
-

不̂
能
與



該
一
般
行
政
m

分
之
立
卽
執
行
分
開
來
判
斷
。
該
一
般
行
政
處
分
及
於
所
有
於
係
爭
期
間
針
對
係
爭
核
能

m

M

的
示
威
 

活
動
，
因
此

爲
行
政
法
院
審
核
之
中
心
。

訴
訟
提
起
人
由
於
受
到
示
威
禁
令
立
卽
執
行
及
法
院
對
該
執
行
之
支
持
的
阻
礙
，
無
法
在
告
知
主
管
機
關
之
地
點

 

及
時
間
合
法
示
威
。
訴
訟
提
起
人
認

爲

公
：罹
力
的
上
述
行

爲

已
侵
害
其
受
到
基
本
權
利
保
護
的
法
律
地
位
。
因

爲

他
們

 

已
訴
誚
法
院
撤
銷
這
此
一
一
行

爲
、
窮
盡
了
救
濟
途
徑
，
所
以
他
們
於
期
限
內
提
出
之
憲
法
訴
訟
具
備
了
法
定
的
受
理
要
件

 

(
基
本
法
第
九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四
款
之

一

，
九
四
條
第
二
項
以
及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〇
條
以
下
)
。
依
據

B

確
立
 

慣
行
之
法
院

载

判
，
此
憲
法
訴
訟
之
町
受
理
性
並
不
受
本
案
程
序
救
濟
途
徑

尙

未
窮
盡
之
影
響
*
因

爲

依
行
政
法
院
法

 

第
八
〇
條

第

五

項

，
暫
時
程
序
在
法
律
上
有
其
獨
立
地
位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五
三

册

，
三

〇

员

c

五
二
頁
〕
 

■，第
五
九

册

，
六

三

頁

〔
八

二

頁

〕

)
。

n

、

史
列
斯
維
希
—
赫
爾
斯
坦
邦
總
理
及
史
圻
堡
縣
縣
長
針
對
本
憲
法
訴
訟
之
可
受
理
性
所
提
出
之
懐
疑
，
卽
使
在
憲

 

法
訴
訟
之
從
屬
性

(

s
u
b
s
i
d
i
a
r
i
t
y

 
)
及
權
利
保
護
必
要
性
之
觀
點
下
亦
不
能
言
之
成
理
。

1.
囚
爲
訴
訟
提
起
人
所
指
責
的
基
本
權
之
侵
害

1

丨
如

冋
卨

等
行
政
法
院
承
認
訴
訟
參
加
人
之
上
訴
權
丨
丨
只
對

 

暫
時
程
序
有
意
蕙
，
因
此
無
法
在
本
案
程
序
淸
除
之
。
此

外

，
固
然
該
指
寊
主
要
是
針
對
只
有
在
本
窠
程
序
中
才
能
終

 

陆
判
斷
的
禁
令
之
違
法
性
，
在
簡
速
程
序
只
能
進
行
簡
易
審

M

。
但
.龙

聯

邦

內

政

部

長B

正
確
地
指
出
目
前
的
司
法
判

 

決

。
據
此
，
卽
使
考
虛
次
要
性
原
則
仍
是
可
以
依
據
行
政
法
院
法
第
八
〇
條
第
五
項
之
規
定
，
在
簡
易
程
序
例
外
地
受



理
斜
終
審
法
院
上
訴
裁
判
所
提
起
的
憲
法
訴
訟
，
其
要
件
爲
，
憲
法
訴
訟
之
裁
判
不
需
要
進I

步
的
事
實
說
明
，
而
且

 

!
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九
十
條
第
二
項
之
要
件
—
I
據
此
不
再
需
要
窮
盡
救
濟
途
徑
i

亦
存
在
。
此
種
例
外
特
別
是
在

 

立
卽
執
行
會
終
局
地
阻
礙
基
本
權
利
之
行
使
-
以
及
在
暫
時
權
利
保
護
因
此
而
意
義
更
形
重
大
的
場
合
有
其
正
當
性
(
 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五
六
册
*
二

~
六
頁C

二
三
四
頁
〕
)
。

這
些
要
件
正
也
有
可
能
存
在
於
對
基
於
一
次
牲
勤
機
的
示
威
之
禁
令
的
立
卽
執
行
之
上
。
簡
易
程
序
在
此
實
際
上

 

$

了
本
案
程
序
的
意
義
I

行
政
法
院
法
第
八
十
條
的
修
正
理
由
亦
是
如
此
(
聯
邦
議
會
議
事
記
錄
九\

1

九
〇
五

 

，
第
五
頁
)
。
集
會
法
相
關
規
定
在
憲
法
上
應
如
何
判
斷
、
解
釋
以
及
在
勘
酌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的
基
本
權
利
保
障
下
，
 

於
禁
止
大
規
模
示
威
及
立
卽
執
行
此
禁
令
之
際
應
遵
守
那
些
標
準
，
是
本
案
的
核
心
問
題
並
具
有
憲
法
上
基
本
的
意
義

 

。
這
項
問
題
在
對
此
基
本
權
利
至
今
尙
無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的
情
形
下
更
能
證
明
承
認
本
案
之
可
受
理
的
正
當
性
。
對
本

 

憲
法
訴
訟
之
判
決
並
不
需
要
其
他
的
事
實
調
査
。

2.
本
憲
法
訴
訟
亦
不
欠
缺
必
要
的
權
利
保
護
必
要
性
。
此
種
必
要
性
尤
其
不
會
因
爲
示
威
日
期
已
過
以
及
禁
令
之

 

立
卽
執
行
因
此
铤
成
多
餘
而
喪
失
。
依
據
確
立
慣
行
的
判
決
，
卽
使
憲
法
訴
訟
所
追
求
的
已
經
解
決
，
權
利
保
護
之
必

 

1
1
^

在
否
則
無
法
澄
淸
一
個
具
有
基
本
蒽
義
的
憲
法
問
題
，
以
及
所
侵
害
之
基
本
權
利
特
別
重
要
的
情
形
下
，
無
論
如

 

何
仍
繼
嫌
存
在
(
參
照
稀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三
三
册*

二
四
七
頁
〔
二
五
七
頁
以
下
〕
.，
第
五
〇
册
，
二
四
四
頁

 

〔
二
四
七
頁
以
下
〕
；
五
三
册
，
三
〇
頁
〔
五
四
頁
〕
)
。
而
前
述
的
考
量
亦
說
明
本
案
具
備
這
些
條
件
。

I
案
訴
訟
提
起
人
之
利
益
値
得
保
護
應
予
肯
定
，
儘
管
他
們
在
異
議
被
較
囘
之
後
並
未
在
本
案
提
起
訴
訟
。
他
們

四
三



四
四

在
示
威
前
一
晚
已
提
出
的
憲
法
訴
訟
，
應

予

受

理

，
亦
毫
無
疑
問
(
參
照
對
臨
時
命
令
申
詰
所
做
之
決
議
，
聯
邦
憲
法

 
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五
六

册

，
二
四
四
頁
〔
二
四
六
頁
〕
)
。
囚
此
其
權
利
保
護
必
要
性
只
可
能
因

爲

事
後
的
倩
況
而
喪
失

 

=

然
Ifn

他
們
以
憲
法
訴
訟
所
追
求
的
反
正
必
須
花

n

案
訴
訟
提
起
人
的
程
序
中
決
定
之
；
因
此
沒
有
必
要
就
可
受
埋
性

 

之
要
件
對
I

案
訴
訟
提
起
人
權
利
保
護
必
要
性
之
繼

M

存
在
要
求
太
嚴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五
〇

册

，
二
 

九

◦
頁

〔
三
二
〇
頁
〕
；
第
六

二

册
，

I

 
一
七
頁
〔

一

四

四

頁

〕
)
。
因

爲

丨
—
如
前
所
述
—
—
行
政
法
院
法
第
八
〇
 

條
第
五
項
規
定
之
程
序
在
憲
法
法
院
審
核
中
應
被
視

爲

法
律
上
獨
立
的
程
序
，
而
且
因

爲
I

案
之
訴
訟
提
起
人
對
於
憲

 

法
法
院
關
於
在
何
種
要
件
下
才
能
命
令
立
卽

m

rr

示
威
禁
令
所
做
之
_
明

感

到
興
趣
，
所
以
不
能
單
純
因

爲

他
們
在
示

 

威
期
日
經
過
後
並
未
向
行
政
法
院
提
起
訴
訟
就
假
設
，
原
本
存
在
的
權
利
保
護
必
要
性
事
後
已
喪
失

D

 

C

 '

本
憲
法
訴
訟
就
其
針
對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基
於
訴
訟
參
加
人
之
上
訴
而
維
持
示
威
禁
令
之
立
卽
執
行
應
超
過
行
政
法

 

院
所
同
意
地
區
之
部
分
，

爲

有
理
由
。
集
會
法
中
被
間
接
攻
擊
的
相
關
條
文
在
結
果

J:
禁
得
起
憲
法
法
院
的
審
核

=

I

、

憲
法
法
院
的
審
核
標
準
是
集
會
自
由
此
項
基
本
權
(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)
。

1.
在
原
始
程
序
中
所
被
攻
擊
的
措
施
及
其
基
礎
法
條
限
制
了
訴
訟
提
起
人
遂
行
預
定
示
威
之

S

由

。
遊
本
法
第
八

 

條
確
保
此
項
目
由
。
它
認

爲

集
會
與
遊
行
—

I

不
同
於
單
純
的
集
合
或
市
民
遊
樂

I

I

是
表
達
旨
在
溝
通
的
、
團
體
的

 

發
展
方
向
，
所
以
加
以
保
護

D

 _這
項
保
護

：

个
限
於
只
供
爭
辯
的
活
動
，
而
且
包
括
甚
至
非

P

頭
表
達
形
式
的
各
毪
集
體



行
爲
的
方
式
，
爲
了
大
肆
或
引
人
注
目
地
宣
揚
意
見
而
行
使
集
會
自
由
的
、
帶
有
示
威
性
格
的
方
式
亦
屬
於
其
中
之一

 

C
因
爲
在
原
始
程
序
並
沒
有
某
種
意
見
內
容
之
表
逹
—
丨
例
如
在
號
召
、
發

言

、
歌
曲
中
或
標
語
上
—

丨

會
受
到
胆
礙

 

之
根
據
，
因
.此
不
需
要
審
核
，
如
何
可
以
在
示
威
的
防
範
措
施
上
援
引
意
見
自
由
此
項
基
本
權
利
做
爲
檢
査
標
準
，
以
 
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。

■2.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是
防
禦
權
，
它
也
要
而
且
特
別
是
要
有
利
於
不
同
思
想
的
少
數
人
。
它
賦
予
基
本
櫃
利
主
.體
關
 

於
活
勤
地
點
、
時
間
、
種
類
及
內
容
的
自
我
決
定
權
，
同
時
並
且
禁
止
國
家
強
制
人
民
參
與
或
遠
離I

項
公
開
集
會
。
 

該
項
基
本
權
利
在
此
意
義
下
於
自
由
國
家
體
卽
享
有
特
殊
的
位
階
。
不
受
阻
礙
而
且
不
需
要
特
別
的
許
可
而
與
他
人
集

 

會
的
權
利
向
來
是
充
滿
目
信
的
市
民
所
具
有
的
目
由
、
獨
立
及
成
熟
的
象
徵
。
此
項
目
由
擔
保
在
其
政
治
活
動
的
效
力

 

上
同
時
體
現
一
個
基
本
判
斷
，
而
此
項
判
斷
的
意
義
超
過
對
目
然
的
人
格
發
展
不
受
國
家
干
涉
的
保
護
。
集
會
自
由
在

 

英
美
法
系
有
其
目
然
法
思
想
的
根
源
，
很
早
就
被
理
解
爲
人
民
主
檑
的
表
徵
，
也
因
此
被
理
解
爲
積
極
參
與
政
治
過
程

 

的

、
民
主
的
市
民
■權
利
(
參
照Q

s .l
i
s
c
h
,

 D
i
e

 de
m
o
k
r
a
t
i
s
c
h
e

 y
e

r
s

a
m

m
c

n
g

，
丨

丨
民
主
的
集
會|

九
 

七
0
年

，
三
六
頁
以
 

H

—

S
c
h
w
a
b
™,

 D
a
s

 G
r

 目

 

d
r
e
c
h
t

 d
e
r

 v
e
r
s
a
m
m
c
n
g
s
f
r
e
i
h
e
i
t

—一

集
會
自
由
的

 

基
本
M

利

，I

九
七
五
年
，

I

七
頁
以
下
)
。
此
項
自
由
權
利
的
上
述
意
義
也
在
聯
邦
內
政
部
長
、
譬
察H

會
以
及
環

 

境
保
護
市
民
運
勤
聯
郵
協
會
所
提
的
意
見
書
中
被
強
調
出
來
。
它
並
且
在
文
獻
上
被
普
遍
承
認
。

■

(
詳
細
請
參
照

 

B
c
m
e
n
w
i
t
z
,

 V
e
r
s
a
m
m
l
u
n
g
s
f
r
e
i
h
e
i
t

 un
d

 p
o
l
i
t
i
s
c
h
e

 G
e
f
a
h
r
e
n
a
b
w
e
h
r

b
e
i
D
e
m
o
n
s
t
r
a
t
i
o
n
e
n

-
-
集
會
自
由
.與
示
威
中
政
治
危
險
之
防
絮
，
收
錄
於S

a
m
p
e
r

紀
念
文
集
*
 -I

九
八
二

四
五



四
六

年

，
I

 三
 一

 頁

〔

I

 三
二
〕；

B
J
a
n
k
e
l
\

s
t
e
r
z
e
l
,

 In
h
a
U

 u
n
d

 S
c
h
r
a
n
k
e
n

 d
e
r

 D
e
m
o
n
s
t
r
a
t
i
o
n
s
-

f
r
e
i
h
e
i
t

 d
e
s

 G
r
u
n
d
g
e
s
e
U
e
s

 
-
-
基
本
法
上
示
威
目
由
的
內
容
與
限
制
，
刊
於

V
〇
r
g
5
n
g
e

 一

九
八
三
年
*

六
七
K

〔
七
二
頁
以
下
〕
；D

s
n
i
n
g
e
r
,

 Z
w
S
l
f

 T
h
s
e
n

 z
u
r

 D
e
m
o
n
s
t
r
a
t
i
o
n
s

 

f
r
e
i
h
e
i
t

 
—

I

 示
威
目

 

由
的
十
二
個
課
題
，
刊
於D

R

 

i

 

Z

 *
 |

九
六
九
年
，
七
o

頁
以
下；

D
i
e
t
e
l

 

\
G
i
n
t
z
e
,
D
e
m
o
n
s
t
s
t
i
o
n
s

 

—
u
n
d

 

V
e
r
s
a

日m
l
u
n
g
s
f
r
e
i
b
e
i
t

——

示
威
及
集
會
自
由*

第
八
版
，

一

九
八
五
年
，
序
言
第
二
頁
，
集
會
法
第
一
條
註
釋

 

第
十
八
段
以
下
及
第
十
四
條
註
釋
第
七
段
以
下
；F

s
n
k
e
n
b
e
r
g
,

 D
e
m
o
n
s
t
r

s -i
o
n
s
f
r
e
i
h
e
i
t

丨e
i
n
e

 .v
e
r

丨

f
a
s
s
u
n
g
s
i
-
e
c
h
t
l
i
c
h
e

 S
k
i
z
z
e

 
-
-
示
威
目
由

-
-一

 個
憲
法
法
上
的
素
描
，
列
於

 

K
r
i
t
i
s
c
h
e

 J
U
S
U
Z
'

九

八
 I

 年

，
三
七
〇
頁
〔
三
七
一
頁
以
下
〕；

F
.r

o
w
e
i
n
,

 V
e
r
s
a
m
m
l
u
n
g
s
f
r
e
i
h
e
i
t

 u
n
d

 v
e
r
s
a
m
s
c
n
g
s
r
e
c
h
t

-
-
集
會
自
由
與
集
會
法
-
刊
於
艺J

W

 
► 1

九
六
九
年
，

I

 〇

八
一
頁
以
下.，

G
s
l
e
n
,

 V
e
r
s
a
m
m
l
u
n
g
s
f
r
e
i

h
e
i
t

 u
n
d

 G
r

-g,d
e
n
l
o
n
s
t
r
a
t
i
o
n
e
n

-
集
會
自
由
與
大
規
模
示
威

 *
 刊
於

 

K
r
i
t
i
s
c
h
e

 . 

J
c
s
t
i
z
,

 一

 九
八
三

年

，一

 八
九
頁
〔一

 九
二
頁
〕
；

H
e
r
z
o
g

 於

由
s
a
u
n
z
\
D
d
r
i
g

 編
著
之

 

K
o
m
s
e
n
t
a
r

 
s

m

 G
r
u
n
d
g
e
s
e
t
z

 

，|

 九
八
 |

 年

，
關
於
第
八
條
註
釋
第

 |

 段
以
下
；H

e
s

s
,

 G
r
u
n
d
z

ctg
e

 d
e
s

 v
e
r
f
a
s
s
u
n
g
s
s
c
h
t
s

 d
e
r

 

B
u
n
d
e
s
r
e
p
u
b
l
i
k

 De
u
t
s
c
h
l
a
n
d
，

第
十
四
版
，

I
 九
八
四
年
，

|

 五
七
頁；

H
o
f
f
m
a

目

I
R
i
e
m
,

 A
l
t
e
r

 

—

 

n
a
t
i
v
k
o
m
m
s
t
a
r

 z
u
m

 G
r
u
n
d
g
e
s
e
t
z

 
f
e:
r
 d

i
e

 B
u
n
d
e
s
r
e
p
u
s
i
k

 De
u
t
s
c
h
l
a
n
d

，

i

 九
八
四
年
，
第
 

八
條
註
釋
第
.二
十
七
段
以
下
；v

,
2

u
n
c
h
,

 G
r
u
n
d
g
e
s
e
t
—

z
k
o
m
m
e
n
t
a
r

 ,
第

二

版

，

I

九

八

I

年

*
第
八
條
註

 

釋
第
 一
段
以
 

H

—

o
s
s
e
n
b
.l
i
h
l,

 V
e
r
s
a
m
m
l
u
n
g
s
f
r
e
i
h
e
i
t

 u
n
d

 s
p
o
E
a
n
d
e
m
o
n
s
t
r
a
t
i
o
n

 —

-
集

會

目

由

與



自
然
突
發
的
示
威
，
刊
於
tt
e
r
 S

t
a
a
t

 
,
 
一
九
七I

年

，
五
三
頁
〔
五
九
頁
以
下
〕

；

o
t
r
I
c
o
m
m
e
n
t
a
r

 

z
u
m

 V
e
r
s
a
m
m
l
u
n
g
s

党s
e
t
z

 
，
第
四
版
，一

九
八
三
年
，
二
七
頁
以H

 
—Q

u
i
l
i
s
c
h

 
，
前
揭
書，

一

 〇

八
頁

 

以

'
下-"

P
*

 Sc
h
n
e
i
d
e
r
,

 D
e
m
o
k
r
a
t
i
e

 in

 B
e
w
e
w
u
n
w
,

 P
r
o
b
l
e
m
e

 d
e
r

 V
e
r
s
a

 

m
m

 

l
u
n

(K)s
f
r
e
i

B-e
i

 

t

——
 

變
動
中
的
民
主
，
集
會
自
由
的
問
題
，
收
錄
於
s

宇

〗3
a

n
n

之
紀
念
文
集
，一

九
六
九
年
，
二
四
九
頁C

二
五
七
頁
 

以
下
〕；

s
c
h
w
&
b
l
e

 *
前

掲

書

，

I

八
及
六
五
頁
以
下
)
。

⑻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——

至
今
仍
未
處
理
過
集
會
目
由
丨
—
長
久
以
來
就
認
爲
意
見
自
由
是
民
主
共
同
體
不
可
或

 

缺

的

、
基
礎
的
功
能
要
素
。
它
是
人
格
最
直
接
的
表
達
以
及
最
重
要
的
人
權
之一

，
對
自
由
民
主
的
國
家
秩
序
有
創
設

 

性
的
功
能
，
因
爲
它
促
使
人
類
不
斷
的
、
精
神
上
的
相
互
討
論
及
意
見
的
抗
爭
成
爲
此
項
國
家
形
式
的
生
活
要
素
(
參
 
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，
第

七
册

，一

九
八
頁
〔
二
〇
八

頁

〕
；
第
十
二
册
，一

 
~
三
頁

C

 M
l

五

頁

〕
；
第
二
十

 

册

，
五
六
頁
〔
九
七
頁
〕
；
第
四
二
册
，

~
六
三
頁
〔

~
六
九
頁
〕

)
◊
若
將
集
會
目
由
理
解
爲
集
體
表
達
意
見
的
自

 

由

，
則
對
其
解
釋
上
不
會
有
基
本
的
差
異
。
這
不
會
因
爲
原
則
上
表
徵
意
見
目
由
之
行
使
的
說
理
要
素
特
別
在
示
威
的

 

情
形
退
居
次
要
的
地
位
而
有
改
變
。
示
威
者
以
有
形
的
出
席
、
公
開
地
且
沒
有
媒
體
的
介
入
地
宣
揚
其
意
見
，
亦
正
是

 

以
直
接
的
方
式
發
展
其
人
格
。
理
想
的
示
威
形
式
是
共
同
地
以
身
體
呈
顬
其
確
信
，
參

加

人

I

方
面
在
團
體
中
與
他
人

 

共
同
堅
定
此
項
確
信
，
另

I

方
面
對
外
丨
丨
透
過
箪
純
的
出
現
，
出
現
的
方
式
，
相
互
互
動
的
方
式
或
地
點
的
選
擇
—

 

「
探

取

」
立

場

、
表
明
其
態
度

◊
至
於
此
類
公
開
意
見
的
場
合
有
被
煽
勤
利
用
、
並
被
不
當
情
緒
化
的
危
險
，
對
集
會

 

自
由
和
對
意
見
及
新
聞
自
由
的
基
本
評
估
並
不
重
要
。

四
七



四
八

(b)
3

酌
民
主
共
同
艟
意
見
形
成
過
程
的
特
殊
桂
，
則
更
能
顯
現
集
會
自
由
的
基
礎
意
義
。
在
德=

1

共
產
黨
判

 

決

(K
P
D
I
U
r
t
e
i
l

 
)
中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認
爲
民
主
自
由
的
秩
序
的
出
發
點
是
，
現
存
的
、
源
自
歷
史
的
國
家
及
社

 

會
關
係
可
以
修
改
而
且
也
需
要
修
改
，
因
此
吾
人
有
個
永
不
終
止
的
任
務
，
它
必
須
不
斷
以
新
的
意
思
決
定
達
成
之
(
 

f

M
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五
册
，
八
五
頁
〔
一
九
七
頁
〕
)
。
形
成
此
項
意
思
決
定
的
途
徑
被
描
寫
爲
「
嘗
試
與
鍺
誤

 

」
的
過
程
。
它
透
過
不
斷
的
、
精
神
上
的
相
互
討
論
、
相
互
監
督
及
批
判
，
對

I

個

(
相
對
)
正
確
的
政
治
路
線

I

 

國
家
內
有
效
政
治
力
量
的
結
果
與
平
衡
——

提
供
最
好
的
擔
保
(
前
引
判
決C

 
一
三
五
頁
〕
；
並
參
照
聯
邦
憙
法
法
院

 

十
二
册
，
二

三

頁

〔
一
二
五
頁
〕
)
。
稍
後
關
於
政
黨
財
政
補
助
的
裁
判
依
循
前
述
考
量
並
且
強
調
，
民
主
政

 

治
的
意
思
形
成
應
該
是
由
人
民
到
國
家
機
關
，
而
不
是
反
其
道
而
行
■，
市
民
參
與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的
權
利
不
僅
表
現
在

 

選
皋
時
投
票
，
而
且
表
現
在
對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丨
丨
在
民
主
國
家
體
必
須
自
由
、
公
開
、
不
經
規
範
而
且
原
則
上r

沒
有

 

國
家
介
入
」
地
形
成
——

持
續
過
程
的
影
響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二
十
册
，
五
六
頁C

九
八
頁
以
下
〕
)
。

市
民
以
不
同
程
度
參
與
此
項
過
程
。
大
型
組
嫌
、
財
力
雄
厚
的
出
資
人
或
者
大
衆
媒
體
能
夠
發
揮
很
大
的
影
篇
力

 

。
相
形
之
下
，
公
民
比
較
無
力
。I

個
社
會
的
大
衆
媒
賸
管
道
及
透
過
媒
艟
表
達
意
見
的
機
會
若
集
中
在
少
數
人
手
中

 

,
個
人
除
了
在
政
黨
及
團
趙
中
共
同
發
揮
作
用
之
外
，I
般
只
有
透
過
行
使
示
威
的
集
會
目
由
發
揮
集
膣
的
影
響
力
。
 

此
項
自
由
灌
的
順
利
行
使
不
僅
可
以
對
抗
政
治
無
力
惑
及
對
國
f

煩
的
危
險
趨
勢
，
而
且
也
符
合
正
確
埋
解
下
的
公

 

共
利
益
，
因
爲
只
有
當
一
切
政
治
方
向
某
種
程
度
地
經
有
力
發
展
之
後
-
在
政
治
意
思
形
成
的
力
量
對
抗
中
，

~
般
才

 

I

到
相
對
正
確
的
結
果
。



於
是
文
獻
正
確
地
將
集
會
認
爲
是
民
主
公
開
性
的
重
要
要
件
：

r

它
提
供
公
開
影
響
政
治
過
程
、
發
展
多
元
的
主

張
及
代
替
方
案
以
及
批
判
與
抗
議
的
可
能
性

.

.
，它
含
有
最
初
，
未
經
限
制
的
直
接
民
主
中
能
防
止
政
治
運
作
因
例

行H
作
而
陷
於
值
化
的
部
分(

H
e

s
s
,

前
掲
書
1

五
七
頁
，B

c
m

e
n

w
i

t
z

採
相
同
見
解
，
前
揭
文
〔
=

三

 

頁
以
下
〕)。

特
別
在
議
會
代
表
制
以
及
少
有
公
民
參
與
權
利
的
民
主
體
制
下
，
集
會
自
由
是
基
本
且
不
可
或
缺
的
劫

 

能
要
素
。

適
用
——

卽
使
對
於
有
嚴
重
的
、而
且
在
權
力
更
替
後
無
法
輕
易
改
變
結
果
的
決
定

I

多
 

數
決
原
則
。
另
一
方
面
選
擧
人
的
多
數
能
發
揮
的
影
響
相
當
有
限
.，
國
家
權
力
是
透
過
特
殊
機
關
行
使
而
且
由
有
能
力

 

的
官
僚
機
制
管
理
。
越
是
能
確
保
對
少
數
的
有
效
保
障
，
這
些
機
關
基
於
多
數
決
原
則
所
做
的
決
定
就
能
一
般
地
得
到

 

正
當
性
。
少
數
是
否
能
事
先
充
分
影
響
意
見
及
意
思
的
形
成
可
左
右
人
們
對
這
些
決
定
的
接
受
程
度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
 

法
院
载
判
集
第
五
册
，
八
五
頁
〔
！
九
八
頁
以
下
〕〕

。
若
代
議
機
關
未
或
未
能
及
時
發
現
弊
端
及
錯
誤
的
發
展
或
基

 

於
其
他
利
益
之
考
量
而
容
忍
之
，
示
威
性
的
抗
議
就
會
變
得
特
別
必
要
(
請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二
八
册
*

|

九
一
頁
〔
二

〇

二
頁
〕
)
。集
會
自
由
對
於
代

M

制
度
的
稳
定
劫
能
在
文
獻
中
被
做
了
如
下
正
確
的
描
述
：
它
使
得

 

不
滿
、
憤
怒
與
批
評
能
被
公
開
提
出
而
且
得
到
宣
洩
，
它
是
能
偵
測
谮
在
破
壊
、
呈
顯
整
合
缺
陷
以
及
因
此
能
夠
修
改

 

政
策
路
線
的
早
期
餐
報
系
統
之
必
要
條
件
(B

l
a
a
k
e
/
s
t
e
r
z
e
l

，
前
揭
文

C

六
九
頁
〕
)
。

集
會
法
中
與
原
始
程
序
有
關
之
規
定
在
解
禪
及
適
用
上
若
能
斟
酌
集
會
目
由
的
原
則
性
意
義
，
則
滿
足
憲
法
上
的

要
求

四
九



五
〇

1.
集

會

B由

的

位

階

雖

：[3
，
m

不
是
毫
無
保
留
地
受
到
保
障
。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只
確
保
「
和
平
且
不
携
帶
武
器
集

 

會
」
的
植
利
(
參
照
下
列

nl
3.
a
_
)
，
此
外
並
對
室
外
活
動
的
此
項
權
利
加
上
法
律
保
留
。
憲
法
藉
此
考
慮
到
以
下
的

 

情
況
：
室
外
行
使
集
會

S
由
囚

爲
與
外
界
接
觸
■
有
特
別
的
、
尤
其
萣
組
織
法
上
與
程
序
法
上
的
規
範
需
要
，
以

便

一

 

方
面
規
定
摧
利
行
使
的
眞
實
要
件
，
另
一
方
面
充
分
保

m

他
不
同
的
利
益
。

威
瑪
憲
法
在
第
二
二

n

條
明
a

規

定

，
室
外
集
會
「
得
依
帝

阈
法
律
之
規
定
負
有
申
報
義
務
，
若
對
公
共
安
全
檇

 

成
直
接
危
臉
，
得
禁
止
之
」
，
相
形
之
下
，
迤
本
法
只
萣
規
定

I

個
單
純
的
、
規
範
客
體
似
乎
完
全
沒
有
限
制
的
法
律

 

保
留
。
但
足
這
_个
'我
示
，
此
項
基
本
椒
利
擔
保
的
效
力
只
限
於
立
法
者
在
尊
重
：其
逭
要
內
容
下
所
留
給
它
的
範

阐
。
如
 

同
聯
邦
內
政
部
長
亦
曾
正
確
指
出
，
意
兒

0

y1
依
憲
法
文
義
雖
然
應
受
到
一
般
法
律
之
限
制
，
但
是
其
效
力
範
圍
不
得

 

以
普
通
法
律
任
惡
加
以
相
對
化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七

册
，
一
九
八
頁
〔
二
〇
七
頁
以
下
〕
.，第
七

册

，
三
七
 

七
貝
〔
四
〇
四
.良

〕
〕
，
迓
在
集
會

0
由
並
無
不
同
。
立
法
者
在
制
訂
限
制
規
範
時
，
應
遵
守
以
上
所
述
的
，
在
基
本
 

法
第
八
條
中
所
體
現
的
憲
法
基
本
判
斷
.，他
只
有
在
嚴
格
遵
守
比
例
原
則
下
，

爲
了
保
鼴
其
他
相
等

愤
値

的
法
益
才
可

 

以
限
制
集
會
自
由
的
行
使
。

官
署
及
法
院
解
釋
及
適
用
由
立
法
者
所
規
範
的
限
制
基
本
權
利
的
法
律
時
，
躐
該
與
在
解
釋
限
制
意
見
自
出
的
規

 

定
時
並
無
二
致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七

册
，
；
九
八
.良

〔
二
〇
八
頁
〕
.，第
六
卜

册

，
二
三
四
頁
〔
二
四
 

〇
頁
〕
.，針
對
集
會
權
者
，
第
二
六

册

，
一
一
五
a

〔
一
三
七
頁
〕
)
。
在
集
會
自
由
的
領
域
，
可
以

内
爲

示
威
者
在

 

行
使
自
由
之
際
侵
害
第
三
#
的
法
律
地
位
而
有
必
要
探
取
限
制

0
由
的
干
涉
措
施
。
_
家
機
關
在
探
取
干
涉
時
，
應
該



不
斷
#
照
該
基
本
權
在
自
由
民
主
函
家
所
具
備
之
基
本
意
義
而
解
椁
限
制
基
本
權
之
法
律
，
並
且
將
其
措
施
局
限
於
爲

 

保
m

相
等
僙
値
法
益
所
必
要
者
。
與
此
要
求
格
外
不
合
的
是
下
列
官
署
措
施
：
超
越
對
限
制
基
本
權
之
法
律
的
適
用
範

 

圍

，
；

g
例
如
以
限
制
車
輛
進
入
及
冗
長
的
預
防
性I#

過
分
地
增
加
前
往
示
威
的
困
難
，
或
者
以
過
多
的
觀
察
與
記
錄

 

改
奐
示
威
沒
有
國
家
介
入
、
未
經
規
範
的
性
格
(
參
照
獅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六
五
册
，
一
頁
〔
四
三
頁
〕

)
。

2
立
法
者
基
於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第
二
項
之
法
律
保
留
所
制
定
的
集
會
法
規
定
，
只
有
第
十
四
條
第
一
項
的
申
報
義

 

務
及
第
十
五
條
的
解
散
及
禁
止
構
成
要
件
對
於
原
始
案
件
之
裁
判
是
重
要
的
。
沒
有
必
要
審
査
集
會
法
關
於
申
報
期
限

 

及
說
明
負
責
之
領
導
人
的
規
定
；
因
爲
行
政
機
關
及
法
院
均
未
以
此
規
定
說
明
其
決
定
。

⑻
集
會
法
第
十
四
條
第I
項
所
規
定
的
申
報
義
務
在
威
瑪
憲
法
被
明
文
規
定
爲
集
會
自
由
可
以
有
的
限
制
。
聯
 

邦
行
政
法
院
認
爲
原
則
上
它
只
是
輕
微
地
限
制
該
項
基
本
權
利
(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二
六
册
，

一
三
五
頁
〔一

 

三
七
頁
以
下
〕
)
。
聯
邦
法
院
(
參
照
聯
邦
法
院
刑
事
裁
判
集
第
二
三
册
，
四
六
頁
〔
五
八
頁
以
下
〕
)
及
絕
對
的
通

 

說
亦
認
爲
此
項
規
定
合
憲
。
此
項
見
解
値
得
贊
同
，
但
是
同
時
要
考
量
：
申
報
義
務
並
非
沒
有
例
外
，
而

且

一

項
活
動

 

違
反
申
報
義
務
者
，
並
不
當
然
可
以
禁
止
或
解
散
之
。

■
申
報
義
務
只
適
用
於
室
外
集
會
，
因
爲
經
常
有
必
要
針
對
其
對
外
效
果
操
取
特
殊
的
預
防
措
施
。
申
報
中
的
說
明

 

可
以
提
供
官
署
必
要
的
消
息
，
以
便
它
一
方
面
就
活
動
儘
可
能
不
受
干
擾
而
應
操
取
那
些
交
通
管
制
及
其
他
措
施
、
另
 

一
方
面
就
第
三
人
利
益
及
團
艎
利
益
所
必
要
者
以
及
二
者
如
何
調
合
等
問
題
形
成
腹
案
(
聯
邦
議
會
議
事
記
錄
00/

 

I
S
4
5

 
，第
十
頁
)

。
根
據
絕
對
的
通
說
，
及
時
申
報
的
義
務
不
及
於
出
於
現
在
實
際
的
動
機
而
立
卽
形
成
的
突
發
示

五

~



五
二

威
(
參
照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栽
判
集
第
二
六

册-
一

三

五
頁

C

 1

三
八
頁
〕
.，巴
伐
利
亞
邦
高
等
法
院
，

，
一
九
 

七
〇
年
，
四
七
九
頁

；D
i
e
t
e
l

 \
 

G
i
n
u
e
l
,

前
揭
書
，
第
一
條
註
釋
第
二
三
段
及
第
十
四
條
註
釋
第
十
八
段
以
下
；
 

H
e
r
z
o
g

，
前
揭
書
，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註
榉
第
四
八
，
八
二
及
九
五
段
；
v
. 
M
*§;
c
h
,
前
掲
書
*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註

 

样
第
十
段
；H

o
f
f
m
a

目

丨

»
i
e
s 
,
前
揭
書
，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註
釋
第
四
七
段
；F

r
o
w
e
i
n

 
,
前

掲
文
〔
1
0
八
 

五
以
下
〕；

0
s
s
e
n
b

p5hl

 

，
前
掲
文
，C

六
五
頁
以
下
〕
；

p
. S

c
h
n
e
i
d
e
r

前
揭
文
〔
二
六
四
頁
以
下
〕
〕
。
此
 

類
突
發
示
威
受
到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的
保
障
•，
在
若
遵
守
集
會
法
之
規
定
卽
無
法
達
到
突
發
示
威
之
目
的
的
範
圍
，
纆
不
 

J
S
S
K

此
規
定
。
其
理
由
在
於
：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第
一
項
原
則
上
f

人
民
「
不

f

報
或
許
可
」
而
集
會
的
自
由
；
該
 

條
第
二
項
雖
然
規
定
此
自
由
在
S

集
會
的
情
形
得
依
法
限
制
之
，
但
是
此
類
限
制
不
得
使
特
定
類
型
活
動
完
全
喪
失

 

第
一
項
的
擔
保

 >
 此
項
檐
保
無
寧
應
在
前
述
要

件
下
不
受
申
報
義
務
的
限

制

。

前
述
對
於
突
發
示
威
之
評
斷
—

礎
在
於
，
集
會
法
上
秩
序
規
定
應
依
循
集
會
自
由
此
項
基
本
權
利
適
用
之
，
必
 

要
時
更
應
對
其
退
鼷=

確
保
集
會
與
遊
行
許
可
性
的
是
此
項
基
本
權
利
而
不
是
集
會
法
.，後
者
只
是
規
定
一
些
必
要
的

 

限
制
。
道
再
度
說
明
，
申
報
義
務
之
違
反
並
不
當
然
導
致
活
動
的
禁
止
或
解
散
。
儘
管
以
主
辦
人
或
®W

人
的
身
分
「
 

遂
行J

 
一
項
未
經
申
報
的
集
會
者
需
負
刑
亊
貴
任
(
集
會
i

廿

六

條

)
，
但
是
除
此
以
外
*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條
第
二

 

項
僅
規
定
，
主
管
官
署
「
得

j

解
散
未
經
申
報
的
S

集
會
及
遊
行
。
此
外
，

內
政
部
長
認

爲
預
防
性
禁
止
若
是
 

比
法
所
明
定
的
解
散
較
輕
微
的
手
段
，
在
此
範
鬮
內
可
做
爲
制
裁
之
用
。
然
而
無
論
如
何
，
解
散
及
禁
止
並
菲
主
管
官

 

署
的
法
律
義
務
，
而
是
官
署
鑑
於
集
會
自
由
一
般
具
有
的
高
度
意
義
，
必
須
在
干
涉
的
其
他
要
件
存
在
時
，
才
能
行
使



的
授
權
規
定
。
申
報
之
欠
缺
與
隨
之
而
來
的
資
訊

：

个
足
不
過
使
得
官
署
比
較
容
易
干
涉
。

若
申
報
義
務
並
非
沒
有
例
外
而
且
義
務
之
違
反
並
不
當
然
導
致
解
散
及
禁
止
，
則
看
不
出
來
某
於
重
大
共
同
利
益

 

的
中
報
峩
務
在
原
則
上
會
是
不
合
比
例
。
至
於
大
規
模
示
威
是
杏
以
及
在
何
種
程
度
與
突
發
示
威
一
樣
具
有
某
些
應
.該
 

做
不
同
判
斷
的
特
殊
性
，
將
在
其
他
關
聯
之
處
再
做
討
論
(
參
照
下
述

W

2.
)
。

(b)
同
樣
地
，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條
(
據
此
卞
：管
機
關
「
在
依
做
成
行
政
處
分
時
可
得
而
知
情
況
，
公
共
安
全
或
秩

 

序
會
受
到
集
會
遊
行
之
遂
行
的
直
接
危
害
」
的
情
形
，
得
對
集
會
賦
加
某

鉴
負
擔
或
禁
止
、
解
散
之
)
經
得
起
憲
法
法

 

院
在
合
憲
性
解

释
所
做
之
審
核
。

訴
訟
提
起
人
及

m

境
保
護
市
民
運
動
聯
邦
協

0
質
疑
干
預
要
件
：
：̂

卽

「
觀
公
共
安
全
或
秩
序
之
危

^

」

—

的 

不
確
定
性
：
由
於
對
干
預
之
判
斷
係
由
比
較
基
層
的
行
政
機
關
及
執
行
瞥
察
裁
*

，
益
見
此
不
確
定
性
不
妥
當
。
然
而
 

丨
—
如
同
聯
邦
內
政
部
長

0
正
確
指
出
I

I

前
述

槪
念
U

透
過
警
察
法
而
得
到
充
分
明
確
的
內
容
(
發
照

D
r
e
w
s

 \

W
a
c
k
e

 

/

 Vo
g
e
l
/
M
a
r
t
e
n
s
,

 G
e
f
a
h
r
e
n
a
b

 

w
e
h
r

-
-
危
險
之
防

»
丨
丨
一
書
，
第
八
版
，
一
九
七
七
年
，
第

一
：册

，

一 
一
七
.良
以
下
及
一
：二
〇
頁
以
下
)

D

據
此
，

r

公
共
安
全
的

槪
念
」
包
括
對
個
人
生
命
、
健

康

、
自

由

、
名
 

罄

、
所
冇
權
及
財
產
以
及
法
秩
序
與

阚
家
設
施
之
不
可
侵
犯
性
等
中
心
法
益
之
保
護
；

冋
時
若
前
述
法
益
受
到
刑
事
侵

 

害
之
威
脅
，
原
則

H

會
被
假
設
對
公
共
安
全
已
構
成
危
害
。

r

公
共
秩
序
」
指
的
足
依
照
當
時
通
行
的
社
會
及
倫
理
觀

 

對
其
遵
守
是
特
定
區
域
內
規
律
的
共

问
生
活
所
不
可
或
缺
的
不
成
文
規
範
的
總
體
。

然
而
此
項

槪
念
的
說
明
本
身
並
不
能
確
保
法
律
適
用
符
合
憲
法
。
對
憲
法
上
判
斷
重
要
的
是
集
會
法
本
身
所
包
念



五
四

的
二
個
限
制
，
它
們
使
得
主
要
只
有
爲
了
保
護
重
大
法
益
才
能
考
慮
禁
止
及
解
散
，
單
純
對
公
共
秩
序
的
一
般
危
害
並

 

不
充
分
。

一
方
面
，
栗
止
或
解
散
做
爲
最
後
手
段
必
須
以
B

窮
盡
賦
加
負
擔
此
一
比
較
溫
和
的
手
段
爲
前
提
(
聯
邦
行
政
法

 

院
载
判
集
第
六
四
册
，
五
五
頁
亦
同
)
。
這
是
基
於
比
例
原
則
。
它
不
僅
限
制
主
管
機
關
關
於
手
段
選
擇
之
载
量
，
而
 

且
限
制
其
在
決
定
上
之
载
量
。
受
到
基
本
權
利
保
障
的
集
會
自
由
，
只
有
當
已
斟
酌
其
意
義
的
利
益
衡
量
顯
示
，
爲
了

 

保
護
其
他
相
等
僙
値
法
益
係
屬
必
要
時
才
應
該
退
讓
。
然
而
絕
不
是
任
何
一
個
利
益
就
可
以
限
制
此
頊
自
由
；

一
般
而
 

言

，
第
三
人
必
須
忍
受
因
爲
集
體
行
使
基
本
權
利
必
定
會
產
生
的
，
而
且
只
有
在
對
活
動
目
的
不
利
的
情
形
下
才
能
避

 

免
的
麻
煩
不
便
。
因
爲
原
則
上
可
以
透
過
賦
加
負
擔
的
方
式
使
得
示
威
者
與
流
暢
的
交
通
能
共
同
使
用
街
道
，
所
以
更

 

不
能
單
純
基
於
交
通
技
術
的
理
由
而
考
慮
禁
止
集
會
。

另

|

方

面

，
官
署
干
涉
的
權
限
更
受
到
限
制
.■只

有
在
公
共
安
全
或
秩
序
受
到
「
直
接
危
害J

時
才
允
許
禁
止
及

 

解

散

。
透

過

ltd
項
直
接
性
的
要
求
，
干
涉
要
件
比
在一

.般
瞥
察
法
受
到
更
嚴
格
的
限
制

◊
在
具
體
案
件
上
必
須
做
出
危

 

險
預
測
。
它
雖
然
一
直
只
包
含
一
個
或
然
率
的
判
斷
，
但
是
其
基
礎
能
夠
而
且
必
須
被
證
明
。
因
此
集
會
法
規
定
，
它

 

必
須
基
於r

可
得
而
知
的
情
況
」
，
也
就
是
基
於
事
實
、
事
實
關
係
及
其
他
的
細
節
單
純
的
懷
疑
或
者
推
測
並
不
充

 

分

。
鑑
於
集
會
自
由
重
大
的
意
義
，
官
署
於
頒
布
預
防
性
禁
令
之
際
，
對
危
險
預
測
的
要
求
不
得
太
低
，
特
別
是
因
爲

 

它
在
估
計
鍺
誤
時
尙
有
事
後
解
散
的
權
利
。
此
外
應
先
由
專
門
法
院
判
斷
應
該
具
備
那
些
詳
細
的
要
求
(一

方
面
請
參

 

照D
i
e
t
e
l
\

G
i
n
t
z
e
l

前
掲
書
，
對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條
註
釋
第
十
二
段
提
到
聯
邦
行
政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四
五
册
，
五



一
頁
〔
六

一

頁

〕
；
另
一
方
固
，O

t
t

前
掲
書
，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條
註
釋
第
五
段
以
及W

e
r
b
k
e

，
3

5

w

，

一
九
 

七
〇
年
，一

頁

〔
二
頁
〕
.，類
似
的
有
布
萊
梅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，
刊
於
D

C C
V

，
一
九
七
二
年
，一

 0
 一
頁
〔一

 o

二
 

頁

3

 ;
M

M
雜
易
斯s

a
a
r
l
o
u
i
s
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，
刊
於
D

o ;
v

 
,
 
一
九
七
三
年
，
八
六
三
頁
〔
八
六
四
頁
〕
以
及
法

 

律
委
員
會
對
一
九
七
八
年
法
條
修
正
所
提
出
的
報
告
，
聯
邦
議
會
議
事
記
麴
00
\

 1
00
4

5
，
十

一

頁

)
。
這
些
要
求
很

 

難
脫
離
具
瞠
情
況
而
在
憲
法
上
加
以
規
定
，
但
是
可
以
繫
於
：
大
規
模
示
威
的
主
辦
人
從
事
合
作
準
備
的
意
願
有
多
少

 

，
破
壞
是
否
只
是
來
自
於
第
三
方
面
或
少
數
人
(
參
照
下
述
I

1-
及
3.
〕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若
在
解
释
及
適
用
上
能
確
保

 

只
有
爲
了
保
M

更
重
要
的
團
體
法
益
不
受
直
接
且
自
可
得
而
知
情
況
可
能
導
出
之
危
害
，
並
且
在
遵
守
比
例
原
則
下
才

 

可
以
禁
止
或
解
散
，
則
總
體
來
說
，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條
是
符
合
基
本
法
第
八
條=

W

、

以
上
所
討
論
的
集
會
法
規
定
亦
適
用
於
大
規
模
示
威
，
此
在
憲
法
上
並
無
可
議
之
處=

然
而
在
其
適
用
上
，
應
善

 

用
已
在
促
使
包
括
此
類
示
威
和
平
進
行
的
努
力
中
所
捜
集
到
的
並
且
經
過
證
實
的
經
驗
。

1.
根
據
在
原
始
程
序
所
取
得
的
經
驗
報
告
及
斯
圖
加
特
對
話
的
結
果
，一

些
情
況
能
夠
有
助
於
和
平
遂
行
，
諸
如

 

一
九
七
九
年G
o
r
l
e
b
e
n
I
T
r
e
c
k
，

一
九
八
一
年
波
鯧
和
平
示
威
或
一
九
八
三
年
南
德
手
牽
手
之
類
的
活
動
。
這
除
了

 

及
時
澄
淸
法
律
狀
態
之
外
還
包
括
，
雙
方
不
從
事
挑
*

及
攻
擊
行
爲
，
主
辦
人
引
導
參
與
人
士
從
事
和
平
行
爲
並
且
孤

 

立
暴
力
人
士
，
國
家
權
力
——

必
要
時
以
設
立
無
譬
察
的
匾
域
的
方
式
丨
—
應
審
m

自
行
節
制
並
且
避
免
過
度
的
反
應

 

以
及
及
時
的
接
觸
I

雙
方
在
此
可
彼
此
認
識
、
交
換
資
料
並
且
或
許
達
到
有
助
於
克
服
事
先
未
預
見
的
衝
突
情
況
的

五
五



五
六

互
信
的
合
作
。

全
於
是
否
可
從
瞥
察
工
會
認

爲

豳
家
機
關
如

冋

在
其
他
高
位
階
基
本
權
利
擔
保
的
情
形
，
依
據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的

 

憲
法
基
本
判
斷
所
負
擔
的
、
旨
在
促
使
集
會
遊
行
進
行
及
保
護
基
本
權
利
之
行
使
免
於

绾

三
人
破
壞
或
越
軌
擾
騷
的
保

 

護

義

務

，
就
可
以
得
出
應
斟
酌
前
述
經
驗
的
義
務
，

R;
置

而

不

論

。
無
論
如
何
應
援
引
最
近
的
憲
法
法
院
的
裁
判
。
據
 

此

，
基
本
權
利
不
僅
影
響
實
體
法
的

规

造
，
而
且
同
時

爲

促
進
基
本
權
利
保
障
的
組
織
及
程
序
規
定
，
以
及

爲
合
憲
地

 

適
用
現
有
程
序
規
定
設
定
標
準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五
：二

册
，
)二
〇
頁
〔
六
五
良
以
下
及
七
二
頁
以
下
〕
 

■，第

五

六

册

，
二

一

六

頁

〔
二
.三
六
頁
〕
及
第
六
五

册

，
七

六

頁

〔
九
四
頁
〕
■，第

六

三

册

，
一
三
一
頁
〔

一

四
三
頁

 

〕
；
第

六

五

册

，

一

 :

良
〔四
四

K
，
四

九

頁

〕
〕
。
將
前
述
裁
判
亦
適
用
於
集
會
自
由
，
並
無
不
妥
，
尤
其
此
項
基
本

 

權
利
亦
帶
有
重
要
的
程
序
及
組
織
法
的

内

容
；
它
做

爲

0
由
權
利
並
未
就
集
會
遊
行
的
實
質
構
造
表
示
意
見
，
而
將
之

 

委

諸

主

.辦

人

自ffi的
自
我
決
定
，
它
不
過
就
其
遂
行
做
組
織
上
的
規
定
。
國
家
機
關
應
以
和
平
進
行
的
大
規
模
示
威

爲

 

模

範

，
以
利
於
集
會
的
方
式
處
遇
，
並

§.
不
得
在
缺
乏
充
分
理
由
的
倩
況
置
行
之
有
效
的
經
驗
不
顧
。
此
項
要
求
符
合

 

吾
人
花
程
序
法
上
促
進
自
由
權
利
的
努
力
。
不
僅
參
考
而
且
要
實
際
去
驗
證
前
述
經
驗
的
這
页
義
務
，在
患
法
匕
更
可
以
 

其
相
對
於
禁
止
或
解
散
等
干
涉
態
樣
是
比
較
溫
和
的
手
段
而
被
：止
當
化
。
國
家
機
關
越
是
眞
誠
地
以
此
種
方
式
致
力
於

 

大
規
模
示
威
的
和
平
進
行
，
其
在
努
力
不
成
後
所
發
佈
的
禁
止
或
解
散
命
令
越
能
禁
得
起
行
政
法
院
的
審

査

。

前
述
程
序
法
上
的
要
求
對

阈

家
機
關
不
能
擴
張
到
，
澈
底
改
變
筈
察
任
務
是
危
險
防
禦
的
此
項
性
格
。
或
使
得
彈

 

性
的
配
置
策
略
無
法
適
用
的
地
，步

。

问

樣
地
而
且
特
別
是
小
能
對
大
規
模
示
威
的

K

辦
人
及
參
加
人
提
出
使
得
示
威
做



爲
對
政
治
怠
見
及
意
思
形
成
所
做
的
、

阐
家
之
外
的

rl
未
經
規
範
的
貢
獻
此
^
性

格

，
以
及
主
辦
人
對
示
威
的
方
式
及

 

內
容
的
自
我
決
定
權
落
空
的
要
求
。
只
是
要
求
主
辦
人
及
參
加
人
避
免
不
和
平
的
行

爲
並
且
儘
是
減
少
對
第
三
人
利
益

 

之
侵
害
，
並
不
足
前
述
的
要
求
。
此
項
義
務
自
基
本
權
利
之
擔
保
及
其
與
其
他
人
菡
本
權
利
之
調
合
就
可
得
出

D
其
他
 

程
序
法
上
的
義
務
，
或
許
可
以
以
基
本
權
利
行
使
的

WJ
膛
關
聯
性
及
對
大
規
模
示
威
的
結
果
腦

负
的
肇
始
人
共
同

责
任

 

加
以
正
當
化
。
道

挡
義
務
應
由
立
法
者
在
法
律
保
留
的
範

fa
及
界
限
內
，
利
用
前
述
經
驗
以
普
通
法
律
精
確
規
定
之
。 

卽
使
沒
有
此
項
精
確
立
法
，
主
辦
人
及

窭
加
人
自
然
也
會
樂
於
儘
可
能
主
動
斟
酌
自
行
之
有
效
經
驗
中
對
大
規
模
示
威

 

所
得
出
的
建
議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行
政
實
務
及
司
法
裁
判
依
據
憲
法
應
優
待
此
類
的
意
願
：
主
辦
人
申
報
大
規
模
示
威
時

 

，
越
走
願
意
採
取
取
得
信
賴
的
單
方
措
施
或
甚
至
願
意
採
取
有
利
於
示
威
的
合
作
-
官
署
基
於
公
共
安
全
與
秩
序
受
危

 

咨
而
干
涉
所
受
到
的
限
制
應
該
：史
嚴
格

=

2.
與
環
境
保
護
市
民
運
動
聯
邦
協
會
見
解
不

问
的
是
，
懣
法
並
未
要
求
將
大
規
模
示
威
如
同
突
發
示
威
一
般
免
除
集

 

會
法
第
十
四
條
的
申
報
義
務
。

固

然

一

九
五
三
年
的
集
會
法
是
依
循
傳
統
的
、
嚴
格
組
織
及
領
導
的
活
動
(
參
開
聯
邦
議
會
一
九
五
〇
年
九
月
十

 

二
日
第
八
三
次
會
讅
之
速
記
報
告
，
一

-*
1
二
三
頁
以
下
)
。
然
而
近
幾
年
來
示
威
主
體
及
進
行
的
方
式
都
有
重
大
改
變

 

。
爲

數
不
少
的
個
別
團
體
及
市
民
運
動
在
沒
有
特
定
的
組
織
結
合
以
及
部
分
不
同

n

標
想
法
的
情
形
下
，
基
於
共

问
的

 

動
機
丨
—
主
要
浥
環
境
保
護
及
和
平
運
動
的
題

H

丨
—
藪

與

、
發

起

、
討
論
並
且
組
織
共
同
的
示
威
活
動
。
丙

爲
所
有

 

的
藪
與
人
在
活
動
的
準
備
及
遂
行
匕
原
則
上
是
平
等
的
，
所
以
原
本
沒
有
問
題
的
，
關
於
主
辦
人
及
領
導
人
的
想
法
就

五
七



五
八

不
再
那
麽
適
合
。
此

外

，
各
別
個
人
以
主
辦
人
或
領
導
人
身
分
出
面
負
責
的
意
願
似
乎
降
低
，
因
爲
欠
缺
明
確
的
規
定

 

以
及
可
推
測
的
司
法
裁
判
，
致
使
起
碼
有
時
無
法
預
見
其
在
刑
法
及
責
任
法
上
要
負
搶
的
風
險
。

但
是
主
嬰
仍
是
要
由
立
法
者
從
這
些
改
變
中
吸
取
經
驗
並
繼
續
發
展
集
會
法
的
規
定
。
在
此
之
前
-
不
能
排
除
集

 

會
法
規
定
必
濱
被
視
爲
有
漏
洞
而
且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之
保
護
及
於
一
九
五
三
年
立
法
者
規
定
的
活
動
之
外
。
前
述
改
變

 

並
不
在
憲
法
上
導
致
大
規
模
示
威
申
報
義
務
之
免
除
，
只
是
導
致
申
報
功
能
的
改
奰
：

透
過
在
由
多
數H

體
主
辦
的
示
威
之
前
，
通
常
會
進
行
的
公
開
宣
傳
及
討
論
，一

般

而

言

，
主
管
機
關
已
知
悉
其

 

時

間

、
地
點
及
構
想
細
節
。
然
而
申
報
在
大
規
模
活
觔
仍
保
有
其
理
性
的
意
義
，
因
爲
卽
使
在
大
規
模
示
威
應
優
先
考

 

慮
的
負
檐
之
賦
加
是
以
相
對
人
存
在
爲
前
提
。
何
況
因
爲
申
報
而
f

的
接
觸
在
相
互
認
識
之
外
，
更
能
促
使
官
署
去

 

達
成
基
於
前
述
理
由
卽
必
須
做
的
，
而
且
示
威
主
趙
爲
了
自
身
利
益
也
勝
該
做
的
對
話
以
及
合
作
。
因
此
在
薄
備
階
段

 

就
能
看
淸
對
立
的
利
益
，
例
如
衝
突
情
況
及
彼
此
承
受
能
力
。
此
外
也
可
以
提
髙
主
管
官
署
預
測
的
準
確
性
及
反
M

限
 

制

。
主
齡
人
與
替
察
仔
細
準
備
大
規
模
示
威
以
及
相
應
的
合
作
同
時
可
以
滅
少
示
威
不
和
平
進
行
的
危
險
。
在
此
事
實

 

狀
態
下
，
可
以
而
且
必
須
維
持
申
報
義
務
的
基
本
效
力
。
然
而
鑑
於
大
型
活
動
參
與
團
體
的
多
樣
性
，
在
個
別
團
體
或

 

個
人
自
認
無
法
申
報
或
領
導
活
動
整
體
的
情
況
下
-
應
該
對
集
會
法
第
十
四
條
與
第
十
五
條
第
二
項
之
共
同
適
用
做
合

 

憲
的
解
樺
。
在
因
爲
未
經
申
報
而
考
慮
某
些
制
裁
時
，
不
得
忽
略
參
與
人
有
限
的
授
權
以
及
有
限
的
、
表
示
有
對
話
能

 

力
以
及
承
擔
責
任
的
意
願
。
欠
缺
整
體
負
責
的
申
報
人
之
結
果
不
過
是
，
主
管
機
關
爲
履
行
其
程
序
義
務
，
已
盡
全
力

 

和
平
構
思
的
示
威
實
現
者
^

—

例̂
如
提
出
公
平
合
作
的
建
議

-
-
可
以
在
發
生
破W

的
情
形
I

如
同
在
突
發



示
顾
——

M

低
其
千
預
的
限
制
。

3.
特
別
茌
大
規
模
示
威
更
經
常
會
被
提
起
在
原
始
程
序
亦
屬
重
要
的
問
題
：
是
否
以
及
在
那
些
要
件
下
，
個
別
個

 

人
及
少
敷
人
的
越
軌
騷
亂
行
爲
可
以
正
當
化
，
依
據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條
出
於
公
共
安
全
與
秩
序
受
到
直
接
危
害
而
對
示

 

威
所
做
之
禁
止
或
解
散
。

⑼
憲
法
&
是
確
保
人
民
「
和
平
且
不
携
帶
武
器
集
會
」
之

權

利
D
此
項
在p

s
l
s
k
i
r
c
h
e
n

憲
法
及
威
瑪
憲
法

 

卽
已
包
含
的
和
平
要
求
多
少
澄
淸
了
，
從
被
理
解
爲
相
互
爭
辯
討
論
及
影
響
政
治
意
見
形
成
的
手
段
的
集
會
自
由
之
法

 

律
性
質
可
以
得
出
什
麼
(
聯
弗
法
院
刊
於
：N
C:
名

一

九

七

二

年

，
一
五
七
一
頁
〔一

五
七
三
頁
〕
之

裁

判

)
。
發
生
暴

 

力
行
爲
的
原
始
程
序
並
不
使
吾
人
有
必
要
去
更
仔
細
地
區
分
可
以
容
忍
的
作
用
以
及
不
和
平
的
行
爲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參
 

與
人
若
m

人
身
或
物
施
以
暴
行
就
是
不
和
平
。
爲
了
避
免
暴
力
行
爲
必
須
確
實
存
在
一
個
法
秩
序
！

它
在
人
類
克
服

 

中
古
時
代
拳
頭
法
則
之
後
，
也
是
爲
了
較
弱
小
的
少
數
而
將
暴
力
的
行
使
完
全
集
中
在
國
家
。
它
是
確
保
集
會
自
由
做

 

爲
積
極
#
與
政
治
過
程
的
前
提
要
件
，
並

且

如̂
同
威
瑪
共
和
時
街
頭
打
鬥
的
經
驗
_
示
I

對
自
由
民
主
體
制
而

 

言
不
可
或
缺
！
因
爲
暴
力
行
爲
之
防
禦
會
帶
來
腿
制
自
由
的
措
施
。
由
於
和
平
行
爲
只
會
使
示
威
者
立
於
不
敗
之
地
，
 

而
且
在
暴
力
衝
哭
時
，
他
們
最
終
一
定
屈
服
在
國
家
暴
力
之
下
，
同
時
使
其
所
追
求
的
目
的
模
糊
不
淸
，
所
以
更
可
以

 

期
待
他
們
從
事
和
平
行
爲
。

(b)
如
果
預
測
以
很
高
的
或
然
率
顯
示
，
主
辦
人
及
其
支
持
者
企
圖
暴
力
行
爲
或
者
至
少
賛
許
他
人
的
此
項
行
爲

 

，
則
就
是
對
大
規
模
示
威
頒
布
集
會
禁
令
並
不
曾
引
起
憲
法
上
特
別
的
問
題
。
此
類
不
和
平
的
示
威
根
本
不
受
基
本
法

五
九



六
〇

第
八
條
的
確
保
，
對
其
解
散
或
禁
止
之
也
就
不
會
侵
犯
此
項
基
本
權
利=

反

之

，
若
主
辦
人
及
其
支
持
者
行
爲
和
平
而

 

破
壤
的
行
爲
僅
是
來
自
於
局
外
人
(
反
遊
行
、
破

壞

團

體

)
，
則
法
律
狀
況
有
所
不
同
。
對
於
此
類
案
件
文
獻
正
確
地

 

要
求
*
官
署
措
施
必
須
是
主
要
針
釾
破
壤
人
士
，
而
且
只
有
在
符
合
替
察
緊
急
狀
態
的
特
殊
要
件
時
才
能
千
預
集
會
整

 

體

r

 Ho
f
f
m
a
n
n
t
K
i
e
m
，

前
掲
書
，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註
釋
第
二
三
及
五
H

段

；H
e
t
e
l

 \
G

B *
u
e
r

前
掲
書
，
集
 

會
法
第
十
五
條
註
律
第
十
四
段
；v

.

 M
u
n
c
h
e
n
,

前

掲

書

，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註
釋
第
三
九
段；

D
r
o
s
d
z
o
l

 ,

G
r
u
n
d
p
r
o
s
e
m
e

 d
e
s

 D
e
m
o
n
s
t
r
a
t
i
o
n
s
r
e
c
h
t
s

 -
-
示
威
法
的
基
本
問
題
，J

u
S

 ,
1

 九
八
三
年
，
四

 

〇

九

頁

〔
四
一
四
頁
〕
；F

r
o
w
e
i
n

 
，
前
揭
文，

〔
一

〇
八
四
頁
〕

)
。

若
無
m

搛
心
會
發
生
集
體
不
和
平
的
情
形
，
換
言
之
無
席
搛
心
示
威
之
整
贈
流
於
暴
力
或
越
軌

 

<

 參
照
集
會
法
第

 
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)
或
主
辦
人
或
其
支
持
者
追
求
或
至
少
贊
許
此
種
行
爲C

集
會
法
第
五
條
第
三
款
)
，
在
個
別

 

示
馨
或
姿
人
從
事
時
’仍囊
和
平
示
蠢
每
個
國
民
的
雞
(纖

v
.

 s
u

 

n

 

c

 

h

 ’
前 

馨

，
蒙

蕾

五

讓

三

款

註

馨

十

八

段

；H
e
r
z
o
g
'

罌

書

，
肇

囊

八

條

；

五

九

替

下

；H
o
f
f
m
a

目

K
i
l

 

，：t

屬

書

，
乘

1

條
註
講
二
三
段
；B

l
a
n
k
e
/
S
t
e
r
z
e
l

，前
揭
文
〔
七
六
頁
〕；

s
c
h
w

pib
l
e

五
M

書

，
二
二
九
罝

 

及
二
三
四
頁
；W

c
h
m
i
d
t
—
B
l
e
i
b
t
r
e
u
/
I
c
l
e
F

 G
G

丨
—
基
本
法
註
釋
，
第

六

版

丄

九

八

三

年

，
第
八
條
詳

 

釋
第
四
段
)
。
若
個
人
不
和
平
的
行
爲
不
僅
能
導
致
其
而
且
能
導
致
活
動
整
體
喪
失
基
本
權
利
保
護
，
則
他
們
將
能r

 

改

變

」
示
威
的
功
能
並
違
反
其
他
參
與
人
的
意
思
讓
示
威
狰
成
違
法
(
薩
爾
露
易
期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刊
於
！3
O I
V

 一

九
 

七
三
年
，
八
六
三
頁
〔
八
六
四
頁
〕
之
裁
判
)
；
幾

乎

每一

個
大
規
模
示
威
都
可
能
被
禁
止
，
因

爲一

直
會
有

「資
料



」
顯
示
參
與
人
之
一
部
分
具
有
不
和
平
的
意
圖
。

基
本
'法
第
八
條
盼
保
護
必
須
在
適
用
限
制
基
本
權
利
的
法
規
範
時
發
揮
效
力
(
就
部
分
不
和
平
進
行
的
示
威
所
採

 

刑
事
及
責
任
法
上
的
措
施
，
參
照
聯
邦
法
院
刑
事
裁
判
集
第
三
二
册
，一

六
五
頁
〔
一
六
九
頁
〕
.，
聯
邦
法
院
民

 

事
裁
判
集
第
八
九
册
，
三
八
三
頁
〔
三
九
五
頁
〕
.，另
請
參
照
歐
洲
人
權
委
員
會
之
裁
判
，W

U
G

K
Z

 

，
一
九
八
一
 

年

，一

二

六

頁

〔
二
一
七
頁
〕

)
。
此
頊
處
於
法
律
保
留
之
下
的
基
本
權
利
揄
保
並
不
排
除
，
官
署
依
據
集
會
法
第
十

 

五
條
爲
保
護
公
共
安
全
而
針
M

示
威
整
體
採
取
包
括
禁
止
的
措
施
。
然
而
要
優
先
考
廉
不
會
自
始
卽
切
斷
和
平
示
威
者

 

S

基
本
權
利
的
機
會
的
，
使
主
辦
人
得
以
先
隔
離
不
和
平
參
與
人
的
事
後
解
散
。
只
有
在
嚴
格
的
要
件
及
對
集
會
法

 

第
十
五
條
做
合
憲
適
用
的
情
形
下
，
才
可
以
基
於
擔
心
暴
力
導
向
的
少
數
會
發
生
越
軌
騒
亂
而
預
防
地
禁
止
活
動
整
體

 

——

這
是
儘
量
維
護
集
會
自
由
的
義
務
所
要
求
的
丨
丨
。
具
有
髙
度
或
然
率
的
危
險
預
測
(
參
照
薩
爾
露
易
斯
高
等
行

 

政
法
院
刊
於D

&
V

 
一
九
七
一I

一
年
，
八
六
三
頁
〔
八
六
四
頁
〕
之
裁
判
.，
巴
伐
利
亞
行
政
法
院
刊
於
D
C C
V

 
一
九
七
九
 

年

，
五
六
九
頁C

五
七
〇
頁
〕
之
裁
判
；
類
似
見
解
請
參
照
，s

c
h
w

tf:b
l
e

，
前

揭

書

，
二
二
九
頁
；D

r
o
s
d
z
o
l

 
,
 

文

〔
四
一
五
頁
〕
)
以
及
事
先
窮
盡
一
切
合
理
、
可
適
用
且
有
助
於
實
現
和
平
示
威
者
基
本
權
利
的
手
段
(
例
如

 

限
制
禁
止
的
區
域
)
是
其
適
例
。
做
爲
最
後
手
段
的
尉
示
威
整
體
的
禁
止
之
前
提
是
，
比
較
溫
和
的
手
段
丨
—
透
過
與

 

和
平
示
威
者
的
會
作
—
I

失

敗

，
或
是
此
種
合
作
因
爲
示
威
者
須
負
責
之
事
由
而
無
法
進
行
。
若
基
於
比
較
進
一
步
的

 

情
況
而
考
慮
一
般
性
的
預
防
禁
止
，
原
則
上
在
絕
大
多
數
參
與
人
是
和
平
的
大
規
模
示
威
匾
該
事
先
設
定
期
限
公
告
此

 

一
不
尋
常
且
侵
害
權
利
的
措
施
-
同
時
在
此
期
限
內
有
討
論
所
搶
心
的
危
險
及
適
當
的
對
策
的
機
會
。

六

I



據
前
所
述
，
因
爲
對
原
始
程
序
係
属
重
要
的
法
律
規
定
在
合
憲
解
釋
上
並
無
可
議
之
處•>

所
以
被
攻
擊
的
行
政
法

 

院
的
裁
判
並
：个
因
爲
基
於
這
些
規
定
就
侵
害
訴
訟
提
起
人
的
基
本
權
利
。
然
而
此
項
規
定
之
適
用
並
不
完
全
禁
得
起
籯

 

法
法
院
的
審
査
。

1.
1
、
二
審
法
院
的
出
發
點
與
一
般
見
解
一
致
：
若
官
署
措
施
之
合
法
性
不
能
在
簡
易
審
核
被
充
分
地
預
見
，
則
 

f

法
院
對
眈
措
施
立
卽
執
行
的
監
督
管
制
需
要
做
利
益
衡
壘
。
他
們
認
識
到
此
種
性
質
的
案
件
需
要
更
仔
細
的
審
査

 

0

勒
邦
憲
法
法
院
在
其
第
一
個
晡
於
_
逐
出
境
立
卽
_
行
的
原
則
裁
判
就
已
明
確
指
出
，
人
f

負
之
負
搛
越
重
以

 

及
行
政
措
施
所
造
成
的
事
實
越
是
無
法
改
澳
，
人
民
權
利
保
護
之
要
求
越
是
不
能
退
讓
(
15
弗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三

 

五
册
，
三
八
二
頁
〔
四
〇
二
頁
〕
)
。
此
頊
觀
點
在
一
個
對
終
止
居
留
許
可
的
措
施
的
立
卽
執
行
之
栽
判
上
*
爲
了
一
 

個
政
治
此
難
申
請
因
顯
然
無
理
由
而
被
駁
囘
的
情
形
而
被
繼
績
發
展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栽
判
集
第
六
七
册
，
四
三
頁
一；

 

六
一
頁
以
下
〕
)
。
基
於
此
類
駁
囘
之
效
力
而
且
也
爲
了
有
效
的
權
利
保
護
，
行
政
法
院
在
暫
時
權
利
保
護
程
序
M

賅
 

不
以
對
「
顧
然
性
判
斷J

 
(
 of

f
e
n
s
i
c
h
u
i
c
k
k
e
i
t
s
u
r
e
〗〗

)
之
正
確
栓
的
單
純
預
測
爲
滿
足
，
而
是
應
該
琪
盡

 

地
澄
淸
縯
然
性
問
越
並
且
超
越
單
純
的
筒
易
審
核
。
此
符
合
行
政
法
文
獻
的
見
解
..在
執
行
的
命
令
事
後
幾
乎
無
法
撤

 

囘
的
情
形
，
要
加
強
斟
酌
簡
速
程
序
本
案
訴
訟
勝
訴
機
會
(K

o
p
p
,

 V
w
G
O

 —

lrr
政
法
院
法
，
第

六

版

，
一
九
八
 

四
年
，
第
八
十
條
註
鞸
第
八
二
段
‘，E

y
e
r
s
a
n
n
/

F
r

och
l
e
r
,

 V
w

G
O

——

行
政
法
院
法
，
第
七
版
，一

九
七
七



年
，
第
八
十
^

I

第

四

七

段
b
 )
。
聯
邦
內
政
部
長
及
警
察
工
會
的
見
解
與
其
並
無
二
致
：
他
們
指
出
暫
時
權
利
保
護

 

的
意
義
在
示
賦
程
序
上
亦
U
形
重
要
，
並
且
說
明
行
政
法
院
在
簡
速
程
序
就
必
須
以
吏
嚴
格
的
審
核
考
慮
到
：
基
本
權

 

利
之
货
現
往
往
繫
於
具
體
情
況
，
也
就
是
與
；
次
性
動
機
有
關
，
所
以
禁
令
之
立
卽
執
行
原
則
上
會
終
局
地
妨
礙
基
本

 

權
利
之
實
現
。
事
後
行
政
法
院
法
第
八
〇
條
第
六
項
亦
正
是
以
行
政
法
院
的
簡
速
程
序
在
示
威
法
的
範
圍
內
已
事
實
上

 

取
代
了
本
案
程
序
的
意
義
爲
理
由
而
被
修
改
(
聯
弗
議
會
議
事
記
錄9

 /
】
9
0
5

，
第

五

頁

)
。
官
署
無
充
分
理
由
延

 

緩
其
決
定
而
使
得
在
行
政
法
院
的
簡
速
程
序
無
法
進
行
充
分
詳
細
的
審
核
者
，
可
促
使
法
律
救
濟
的
延
展
效
力
恢
復
。

1

、
二
審
法
院
在
本
案
已
滿
足
前
述
更
巌
格
控
制
的
要
求
。
一
審
行
政
法
院
部
分
撤
銪
官
署
的
命
令
。
高
等
行
政

 

法
院
雖
然
完
全
支
持
此
項
命
令
，
但
並
非
首
要
針
對
利
益
衡
量
而
主
要
在
於
審
査
！

類
似
於
在
本
案
程
序
——

系
爭

 

禁
合
的
合
法
性
，
並
決
定
性
地
以
此
說
明
其
裁
判
。

2
至
於
是
否
鑑
於
所
述
特
殊
性
，
憲
法
法
院
的
審
査
應
該
也
比
一
般
情
形
更
嚴
格
，
可
置
而
不
論
(
就
一
般
案
件

 

請
#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五
三
册
，
三
〇
頁
〔
六
一
頁
〕
以

下

)
。
卽
便
適
用
比
較
嚴
格
的
標
準
，
第
一
審
裁

 

判
仍
是
禁
得
起
審
査
。

行
a
法
院
在
其
判
決
屮
正
確
地
強
調
集
#
自

由

-
此
項
基
本
權
利
的
崇
高
位
階
。
它
認
爲
此
項
權
利
尙
包
括
在
主

 

辦
人
想
要
的
地
點
集
合
的
權
利
。
它
未
針
對
未
經
申
報
一
事
，
而
是
依
據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條
針
對
暴
力
越
軌
行
爲
對
公

 

共
安
全
的
直
接
危
害
。
它
的
假
設
與
禁
令
理
由
以
及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的
判
斷
一
致
，
顯
然
就
是
，
只

有

一

小
部
分
的
參

 

'與
人
可
能
會
有
此
類
越
軌
騒
亂
的
行
爲
。
在
下
列
要
件
下
，
對
和
平
參
與
人
大
衆
仍
繼
續
存
在
的
基
本
權
利
保
護
發
揮

 

其
作
用
、
亦
卽
基
於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媒
的
預
防
性
示
威
禁
令
必
須
以
具
有
更
高
或
然
率
的
危
險
預
測
爲
前
提
，
以
及
事



六
四

先
窮
盡
一
钥
合
理
、
可
適
用
而
且
能
促
使
和
平
的
示
威
人
實
現
其
基
本
權
利
的
.手

段

。
行
政
法
院
充
分
考
慮
上
述
狀
況

 

而
將
禁
令
之
立
卽
執
行
限
於
建
地
四
周
更
小
的
範
圍
。

該
法
院
在
審
核
該
禁
令
之
合
法
性
及
利
益
衡
量
之
際
，
曾
一
再
考
慮
到
比
例
原
則
以
及
據
心
特
別
是
射
對
建
地
圍

 

牆
之
類
的
建
築
設
施
的
暴
力
行
爲
，
但
是
它
不
認
爲
有
充
分
論
據
顯
示
會
發
生
其
他
的
越
軌
行
爲
。
此
項
預
測
是
基
於

 

存
在
的
資
料
，
亦
卽
基
於
可
得
而
知
的
情
況
.，
此
外
它
事
後
因
爲
在
建
地
附
近
眞
的
發
生
越
軌
騷
亂
而
被
證
實
。
因
此

 

I

案
訴
訟
提
起
人
並
未
質
疑
經
行
政
法
院
指
定
範
圍
的
立
卽
執
行
。
只
有
n

案
訴
訟
提
起
人
認
爲
用
更
小
的
「
禁
止
區

 

域

」
就
足
以
保
護
建
地
。
但
是
他
們
忽
略
，
過
於
接
近
建
築
計
劃
會
導
致
情
楮
化
並
引
起
帶
有
危
險
的
發
展
，
從
而
在

 

大
規
模
示
威
的
激
烈
情
況
，
有
必
耍
保
持
較
大
的
距
離
(
參
照
開
始
就
曾
提
到
的r

司
徒
加
特
對
話
J

I

、
5.
以

及

北

 

萊
茵
——

西
發
稼
內
政
部
長
就
一
九
七
七
年
於K

a
l
k
a
r

舉
行
的
大
示
威
所
提
出
的
經
驗
報
告
)
。
尤
其
他
們
沒
有
認

 

淸
官
署
在
頒
布
有
效
保
II
措
施
之
際
所
具
有
的
、
行
政
法
院
以
遵
循
替
方
準
備
的
街
道
封
鎖
定
其
界
限
的
方
式
予
以
尊

 

重
的
判
斷
空
間
。
何
況
他
們
並
沒
有
主
張
示
威
者
對
危
險
發
展
之
抑
制
或
者
—
I

透
過
與
官
署
接
觸
及
引
導
參
與
人
和

 

平
行
進
並
隔
離
暴
力
分
子
丨
丨
對
官
署
干
預
所
受
限
制
之
提
升
有
何
貢
獻
，
憲
法
法
院
更
不
可
以
基
於
憲
法
而
指
責
此

 

項
界
定
。

3.
高

等

行

政

法

院

裁

判

維

持

第

I

審
裁
判
並
駁
囘
n

案
訴
訟
提
起
人
上
訴
之
部
分
*
基
於
以
上
所
討
論
的
理
由
，
 

亦
無
可
議
之
處
。
然
而
此
裁
判
許
可
訴
訟
參
加
人
提
起
上
訴
以
及
錐
持
藥
令
立
卽
執
孖
超
過
行
政
法
院
許
可
盼
範
圍
而

 

及
於
整
個
韋
斯
特
低
地
等
部
分
*
侵
犯
兩
案
訴
訟
提
起
人
基
於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及
法
治
國
家
原
則
所
享
有
的
基
本
權
利



⑻
審
察
工

會

認

爲

，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在
法
律
規
定
適
用
上
多
方
準
據
的
考
量
誤
解
了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的
要
求
(
 

參
照
前
述

A

、
IV
、
4.
;
D
r
o
s
d
z
o
l

，
前

掲

文

，
〔
西

一

五

頁

〕

.
，

J
a
c
o
b

 ,

 D
O

V

，

一
九
八
一
年*

四
六
三
頁

 

，
對

此

均

有

批

評

)
。

此
項
批
評
：應

予

贊

同

，
羞
可
立
卽
執
行
的
大
示
威
禁
令
之
範
圍
及
理
由
如
同
本
案
的
情
形
者
，
依
據
目
前
已
有
的

 

知
識
狀
態
很
難
在
憲
法
上
得
到
贊
同
。
官
署
及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均
未
充
分
考
慮
：
絕
大
多
數
的
示
威
人
是
要
和
平
示
威

 

(
參
照
上
述

c

、
I

、
3.
b
 
)
。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對
行
政
法
院
所
維
持
的
禁
止
地
區
以
外
的
部
分
並
未
要
求
充
分
的
危

 

險

預

測

，
儘
管
行
政
法
院
曾
明
言
確
認
，
並
沒
有
充
分
論
據
可
以
說
明
在
此
地
區
會
釾
人
身
與
物
發
生
越
軌
騷
亂
的
行

 

爲

。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僅
是
以
「
來
自
全
國
各
地
的
善
良
的
與
惡
意
的
示
威
人

j
-
^
管
其
中
無
人
願
意
以
事
先
申
報
及

 

與
官
署
協
議
的
方
式
承
擔
任
何
責
任
丨
一
^
在
整
個
地
區
集
合
，
將
之
向
布
洛
克
方
向
延
伸
並
且
也
會
成
群
結
隊
地
出

 

現
在
小
市
鎭
」
說
明
在
韋
斯
特
其
他
地
汸
的
公
共
安
全
受
到
危
害
。
此
項
說
明
甚
至
欠
缺
說
明
惡
意
示
威
者
爲
何
會
在

 

有
爭
議
的
範
圍
從
事
暴
力
行
爲
的
具
體
論
據
。
該
法
院
之
權
衡
係
以
民
衆
之
不
安
及
恐
懼
及
韋
斯
特
低
地
不
適
合
大
規

 

模
示

威

爲

理

由

，
而
未
審
査
限
於
建
地
四
周
的
禁
令
是
否
不
能
充
分
保
障
公
共
安
全
。
但
是
第
三
人
的
恐
懼
無
法
做
爲

 

像
預
防
性
示
威
禁
令
之
類
嚴
重
干
涉
的
基
礎
，
無
寧
必
須
是
對
公
共
安
全
之
直
接
危
害
「
可
得
而
知
的
情
況J

。
將
一
 

個
有
地
區
關
楙
的
示
威
遷
移
到
任
何I

個

體

育

場

的

想

法

-
卽
是
忽
略
了
行
政
法
院
所
強
調
的
、
存
在
於
示
威
動
機
與

 

示
威
地

ffi
之

間

的

關

聯

。
該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雖
正
確
考
量
到
申
報
之
欠
缺
及
因
此
對
達
耽
合
適
協
議
所
生
之
困
難
，
但



六
六

是
它
卻
未M

，
官
署-

1
雖
然

S

S

的

時

間

、
1

5

S

®

 1

1

1

雲

考

逢

的

S

告

」
以
 

促
使
相
互
合
作
的
準
備
工
作
。

總

趙

而

言

，
有
數
項
理
由
可
以
強
烈
懐
疑
此
項
範
圍
異
常
廣
泛
的
禁
令
—
丨
幾
乎
數
日
廢
止
大
多
數
和
平
示
威
者

 

在

約

三一

〇
平
方
公
里
集
會
自
由
此
項
基
本
權
利
——

之

合

法

性

。
另
一
方
面
是
可
以
考
廉
，
是
事
後
才
取
得
和
平
遂

 

行
大
規
模
示
威
的
重
要
知
識
，
以
及
可
以
期
待
布
洛
克
城
示
威
之
發
起
人
爲
和
平
進
行
之
確
保
做
更
多
的
努
力
。
至
於

 

在
此
事
實
狀
況
下
並
斟
酌
簡
速
程
序
之
特
性
，
是
否
在
憲
法
上
應
容
忍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在
裁
判
禁
令
之
際
於
簡
易
審
核

 

中
判

定
其

合

法

，
可

置

而

不

論

。
但
是
因
爲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依
當
時
有
效
之
法
律
不
得
以
不
利
於
訴
訟
提
起
人
的
方
式

 

更
改

第
一
審
裁
判
，
所
以
無
論
如
何
應
該
認
爲
憲
法
訴
訟
有
理
由
：

g

行
政
法
院
法
於
系
爭
決
議
作
成
之
際
在
第
八
〇
條

第
六
項
第
二
句
規
定
，
行
政
法
院
裁
判
允
准
申
請
恢
復
法

 

律
救
濟
之
延
展
效
力
者
，
卽

爲

確

定

。
該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違
反
此
項
明
確
的
法
律
規
定
，
受
理
訴
訟
參
加
人
對
第
一
審

 

S

所

提

之

上

訴

。
它
因
此
牴
觸
法
治
國
家
原
則
而
超
越
法
官
造
法
的
界
限
。
同
時
訴
訟
提
起
人
依
據
基
本

S

八
條

 

的
基
本
權
利
因
此
遭
到
侵
害
，
因
爲
違
反
法
治
國
原
則
而
更
改
第
一
審
裁
判
的
結
果
是
，
訴
訟
提
起
人
在
韋
斯
特
低
地

 

其
他
部
分
不
能
行
使
集
會
自
由
。
他

們

所

提

的

，
應

該

I
併

裁

判

的

，

一
致
針
對
前
項
權
利
之
不
能
行
使
的
而
且
是
以

 

基
本
法
第
八
條
遭
到
伎
害
爲
理
由
的
憙
法
訴
訟
，
無
論
他
們
之
中
是
誰
主
張
第
一
審

S

之

不

可

撤

銷

性

，
應
該
爲
有

 

理

由

。

⑧

聯
邦
內
政
部
長
亦
曾
在
其
意
見
書
中
認
爲
，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的
程
序
可
能
不
符
合
當
時
的
行
政
法
院
法
第



八
〇
條
第
六
項
第
二
句
的
規
定
。
立
法
者
正
也
是
因
此
認
爲
有
必
要
以
一
九
八
二
.年
十
二
月
二
十
日
的
法
律
(
聯
邦
法

 

律
公
報
I

、
一
八
三
四
頁
〕
修
改
前
項
規
定
，
以
便
可
以
撤
銷
一
頊
恢
復
法
律
救
濟
延
展
效
力
的
第
一
審
裁
判
(
參
照

 

f

議
會
會
議
記
錄9

 \

 

1
9
0
5

 ,，
第

五

頁

)
。
該
高
等
法
院
及
史
列
斯
維
希
i

赫
爾
斯
坦
邦
邦
總
理
主
張
畜
規
定
帶

 

有
一
個
可
以
由
解
釋
§

的
規
定
漏
洞
之
見
解
，
亦
不
値
得
贊
同
：
憲
法
法
院
在
該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所
引
用
的
原
則
裁

 

判
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三
五
册
，
二
六
三
頁
)
卽
明
白
確
認
，
基
於
舊
行
政
法
院
i

〇
條
第
六
項
第
二
句

 

而
排
除
官
署
所
提
之
上
訴
並
不
違
憲
。
只
有
在
具
有
雙
重
效
果
的
行
政
處
分一

^
於
一
造
市
民
之
同
時
却
又
不
利
於

 

另

I

造
市
民
——

的
情
形
，
才
應
該
將
該
規
定
做
成
如
下
合
憲
解
律
：
兩
造
基
於
訴
訟
上
機
會
平
等
原
則
均
必
須
可
以

 

提
起
上
訴
。
就
規
定
內
容
及
規
定
對
象
觀
之
，
依
據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條
的
集
會
禁
令
並
非
此
類
具
有
雙
重
效
果
的
行
政

 

處

分

。
此
項
處
分
的
特
色
在
於
，
對
一
方
之
利
卽
是
對
另
一
方
之
不
利

-
反
之

亦

然
，
因
此
對
此
處
分

之

賢

生

、
繼
續

 

存
在
及
消
滅
，
一
方
有
積
極
的

利

益
，
而
另
一
方
有

消

極

的

意

義

(
參
照L

a
u
b
i
n
g
e
r
,

 D
e
r

 Ve
r
w
a
l
t
u
n
g
s
a
k
t

 

3
it

 D
G
P
P

.fDl
w
i
r
k

目g

——

具
有
雙
重
效
果
的
行
政
處
分
——

一
九
六
七
年
*
第

一
頁
以
T
及
第
二
九
頁
)

。
若
只

 

是
第

三

者

的

利

益

害

，
並
不
充

分

；
必
須
是
可
以
做
爲
行
政
法
院
訴
訟
標
的
法
律
利
益
受
到
損
害
意
義
下

不
利
益

(E
r
i
c
h
s
e
n

 

\
M
a
r
t
e
n
s
,

 A
u
g
e
m
e
i
s
e
s

 v
e
r
w
a
l
t
u
n
g
s
r
s
h
t

-
-
行
政
法
總
論
，
第

四

版

，
一
九
七
九
年

，
一
七
一
頁
以
下
；L

a
u
b
i
n
g
e
r
，

前
掲
書

，
十
四

-S
以

下

)
。
這
是
在
建
築
法
上
及
§

物
防
護
法
上
的
鄰
人
訴
訟

 

(Na
c
h
b

'pr
E
a
g
e
n
)

及
競
爭
者
訴
訟

(wonkurrentenklagen

 
)
B
獲
得
司
法
裁
判
與
學
說
的
承
認
(
參
照

 

w
r
i
c
h
s
e
n
x
s
a
r
t
e
n
s

，
前
掲
處

 

*，s
e
y
e
r

 
\
B
o
r
oq
s
,
 

V
w
V
f
G

-
行
政
程
序
法

-
第

二

版

，

一
九
八
二



六
八

年

，
第
十
三
條
註
釋
第
十
段
；K

n
a
c
k
,

 v
w

v
f

G
^

行
政
程
序
法
，
第
二
版
，
一
九
八
二
年
，
第
三
五
條
註
釋
第

 

五

、
三

、
一
段
)
。
在
此
類
行
政
處
分
，
武
器
平
等
原
則
及
有
效
的
權
利
保
護
原
則
均
要
求
，
兩
造
當
事
人
應
享
有
上

 

S

，
而
法
院
應
以
解
櫸
的
方
式
塡
補
可
能
存
在
的
規
定
漏
洞
。

依
據
集
會
法
第
十
五
條
的
集
會
禁
令
却
只
是
針
對
一
項
示
威
的
參
與
人
與
主
辦
人
並
旦
限
制
其
基
本
權
利
。
它
爲
 

了
保
護
公
共
安
全
與
秩
序
；
它
若
影
笔
第
三
人
，
也
不
過
是
內
容
與
對
象
極
爲
不
確
定
的
反
射
效
果
(
參
照J

a
c
o
b
,

D

o-'
v

 
,
 
一
九
八
一
年
，
四
六
三
頁
)
。
基
於
這
些
不
同
的
利
益
情
況
並
看
不
出
，
在
此
亦
存
在
著
類
似
在
具
有
雙
重

 

效
果
的
行
政
處
分
的
規
定
漏
洞
。
在
此
無
寧
應
適
用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已
在
前
述
原
則
裁
判
表
明
者
：
在
憲
法
擔
保
之
權

 

利
保
障
上
亦
應
考
量
的
，
而
且
官
署
應
維
護
的
公
共
利
益
及
第
三
人
重
大
利
益
會
得
到
充
分
滿
足
，
如
果
官
署
能
夠
命

 

令
立
卽
執
行
並
且
可
依
據
行
政
法
院
法
第
八
十
條
第
六
項
第
一
句
隨
時
得
要
苯
法
院
改
變
對
於
延
展
效
力
之
恢
復
所
做

 

的
裁
判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三
五
册
，
二
六
三
頁C

二
七
五
頁
〕
)
。

因
此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認
爲
可
以
違
反
當
時
立
法
規
定
而
將
訴
訟
參
加
人
視
爲
得
提
起
上
訴
之
部
分
，
不
能
贊
同
之

 

。
他
們
在
示
威
禁
令
，的
範
圍
是
官
署
之
代
表
。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認
爲
訴
訟
參
加
人
係
本
身
部
分
受
到
影
響
的
市
民
之
部

 

分

，
忽
略
了
上
述
裁
判
中
的
程
序
當
事
人
頂
多
是
以
官
署
代
表
，
而
不
是
以
私
人
身
份
，
滿
足
訴
訟
參
加
之
要
件
(
行
 

政
法
院
法
第
六
五
條
)
並
且
其
目
身
權
利
絕
不
會
受
到
前
審
裁
判
的
侵
犯
(
參
照
巴
伐
利
亞
邦
行
政
法
院
刊
於B

a
y

丨

 

v
t
o
L

 
,
 
一
九
八
三
年
，
八
五
頁
之
裁
判
〕
。

(b)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之
見
解
不
僅
與
以
前
的
法
律
條
文
不
符-
而
且
逾
越
法
官
造
法
的
憲
法
上
的
界
限
。
聯
邦



憲
法
法
院
一
再
承
認
名
院
從
事
造
法
的
任
務
及
權
限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栽
判
集
第
三
四
册
，
二
六
九
頁
〔
二
八
七
頁
以

 

下
〕
)
。但
是
它
也

M V
覆
強
調
，
法
官
受
法
及
法
律
拘
束
的
法
治
國
原
則
是
此
項
權
限
之
界
限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
 

集
第
四
九
册
，
三
〇
四

頁

〔
三
一
八
頁
〕
.，第
五
七
册
，
二
二
〇
頁

〔
二
四
八
頁
〕
.，第
五
九
册
"
三
三
〇
頁
〔
三
三
 

四
頁
〕
.；
第
六
五
册
，一

八
二
頁
〔一

九
〇
頁
以
下
，
一
九
四
頁
以
下
〕
)
。
法
院
若
刪
減
立
法
者
基
於
具
皚
化
憲
法

 

1,

般
原
則
而
賦
予
人
民
的
法
律
地
位
，
則
是
逾
越
此
界
限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裁
判
集
第
四
九
册
，
三
〇
四
頁
〔
三
 

一
九
頁
以
下
〕
)
。
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於
本
案
所
傲
的
，
違
反
法
條
文
字
的
解
釋
忽
略
了
行
政
法
院
法
第
八
十
條
中
權
利
保
護
賸
系
的
憲

 

法
重
要
性
。
羞
法
律
救
濟
的
中
止
效
果
是
公
法
爭
訟
的
基
本
原
則
。
行
政
法
院
對
官
署
所
命
令
的
立
卽
執
行
之
審
核
是

 

受
基
本
法
保
障
的
權
利
保
護
的
適
當
顛
現
，
可
使
當
事
人
免
於
官
署
在
負
搪
的
行
政
處
分
確
定
前
造
成
旣
成
的
事
實
(
， 

M

憲
法
法
腐
裁
判
集
第
三
五
册
，
二
六
三
頁C

二
七
二
頁
以
下
〕
.，
並
請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兹
院
裁
判
集
第
五
一
册
，
 

二
六
八
頁
〔
二
八
四
頁
以
下
〕
."第
六
七
册
，
四
三
頁
〔
五
八
頁
〕

)
。
於
內
容
中
指
定
一
項
法
律
救
濟
的
延
展
效
果

 

之
裁
判
所
具
有
之
不
可
撤
銷
性
，
亦
有
助
於
前
頊
巨
的
。
卽
使
憲
法
未
強
制
地
使
立
法
者
有
制
訂
前
項
規
定
的
義
務
，
 

法
院
亦
不
得
瘦
自
以
違
法
的
解
釋
變
更
現
行
法
律
規
定
並
且
實
現
其
自
身
的
法
律
政
策
觀
點
。

高
等
行
政
法
院
裁
判
繭
於
允
許
訴
訟
參
加
人
上
訴
之
部
分
，
應
予
i

。
關
於
費
用
之
價
遼
係
依
據
聯
S

法
法

 

院
法
第
三
四
條
第
三
及
第
四
項
。

六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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